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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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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9號
上   訴   人  林春木  






訴 訟代理 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瑞賢  
              陳素貞  


              陳瑞銀  
              紀文騫  


              王紀素絹
              紀素雲  
              紀春花  
              紀玉華  


              林獻堂  
              林秀鑾  
              林實堂  
              林秀枝  


              林定炎  


              林其正  


              林甘蕊  
              林沛清  
              林月如  


              楊李秋香
              李福明  
              賴李秀錐
法 定代理 人  賴銘興  
被  上訴  人  顏林彩環
              李國楨  
              紀文濱  
              黃林英桂
              林信慧  
              林韋良  


              林韋詳  
              林玉青  
              林永賢  


              林玉梅  
              林玉茹  
              林玉蘭  
              陳建國  


              陳建仁  
              陳建裕  
              陳怡蓁  
              林敏三  


              蔡林美玉


              林許玉葉


              林朝源  
              林朝銘  
              林朝欽  
              陳木英  
              楊陳木蘭
              陳秀椒  
              陳美貴  


              陳美麗  


              陳勝南  
              陳祐喬  


              蔡尉成  
              蔡梅鈴  


              洪暐翔  


              洪巧庭  
上   二   人            
法 定代理 人  洪裕豐  
被  上訴  人  阮林秀敏
              林秀鶴  
              林春風  
              林綉宜  


              陳季吉  
              陳惠眞  
              陳明慶  


              陳明宏  
輔   助   人  黃小萍  
被  上訴  人  林聞源(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彬(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新(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慶(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銨(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維(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榮(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雅君(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林惠珍(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陳瑞宗  






              林金珍  


              林德生  
              林成鎮  
              林敏雄  
              林紀吻  


              林安東  
              林水坤  


              林坤敏  
              林憲一  
              林榖龍  
              林張恨(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陳玉雪(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素梅(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永弘(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永清(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美如(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美真(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君(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上  列18  人            
訴 訟代理 人  張貴閔律師
被  上訴  人  盧湘嵐(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盧承瀚(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人)
                     
兼法定代理人  盧信旭(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被  上訴  人  盧采宜(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黃錦珠(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麟(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標(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文(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勇(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5月3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原判決主文第一至第五項原告依序更正為如附表
　　二編號1-5所示被上訴人)。
二、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第172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前開規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卯○○、Ｒ○○、ｂ○○先後於訴訟繫屬中即000年00月0日、000年0月00日、000年0月0日死亡，其中卯○○之繼承人為甲未○、甲申○、甲午○、甲巳○，而Ｒ○○之繼承人為ｍ○○、Ｅ○○、Ｆ○○、Ｉ○○、Ｍ○○、庚○○、辛○○，至於ｂ○○之繼承人為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其等均未拋棄繼承，此情各有相關繼承系統表、○籍資料及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更一審卷第219-233、237-257、289、318-1、318-3、318-5頁，及限制閱覽卷第107-120頁)。嗣經上訴人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見本院更一審卷第233、237-238、287-288頁)，於法均無不合，自應准許。
二、被上訴人甲丁○、ｙ○○、甲丙○、ｈ○○、甲○○○、ｋ○○、ｊ○○、ｉ○○、ｄ○○、戌○○、Ｙ○○、申○○、地○○、亥○○、辰○○、未○○、戊○○、甲子○○、丙○○、甲酉○○、甲戌○○、乙○○、ｇ○○、甲戊○○、宙○○、Ｇ○○、Ｈ○○、癸○○、壬○○、丑○○、子○○、寅○○、ｔ○○、ｓ○○、ｕ○○、ｐ○○、Ｋ○○、甲寅○○、Ｑ○○○、Ｕ○○、Ｖ○○、Ｔ○○、ｌ○○、甲丑○○、ｎ○○、ｖ○○、ｗ○○、ｚ○○、ｘ○○、甲卯○、甲辰○、ｆ○○、ｅ○○、丁○○○、酉○○、Ｃ○○、Ｘ○○、ｏ○○、甲甲○、ｒ○○、ｑ○○、Ｚ○○、Ｎ○○、Ｏ○○、Ｐ○○、Ａ○○、黃○○、玄 ○○、Ｗ○○、Ｓ○○、甲乙○、甲申○、甲巳○、甲未○、甲午○、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見本院更一審證卷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林○與其兄弟林○、林○、林○瑞(林○以次3人下合稱林○等3人)共同出資購買坐落○○市○○區○○段0○○0000○000地號(原為○○段○○○○段000、000地號)土地，及000、000地號(原為○○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4分之1(下合稱系爭持分)，並約定借名登記在林○名下，而分別於7年(即大正7年)2月2日、13年(即大正13年)3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由林○登記為所有權人(下稱甲約)，林○並將甲約借名乙事告知其6子(長男林○地、次男林○碧、三男林○、四男林○宗、五男林○進、六男林○河)。
　㈡林○、林○地、林○先後於00年0月00日、00年0月00日、00年00月00日死亡；系爭土地於57年5月17日經重劃登記，再於65年6月8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其間於繼承登記前，林○地之繼承人、林○碧、林○之繼承人、林○宗、林○進、林○河約定，由當時仍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出名為繼承登記，各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林○碧、林○宗、林○進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應依序返還林○、林○、林○瑞各房子孫，而林○河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則為林○地之繼承人、林○之繼承人、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共有，並借名登記在林○河名下(下稱乙約)。乙約嗣經各該借名人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輾轉繼承，並於000年0月00日因林○河死亡而終止。
　㈢上訴人為林○河之繼承人，於109年2月15日將其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以新臺幣(下同)342萬6,960元出賣予訴外人黃○○，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致無法返還予借名人，因此受有不當利益，應負損害賠償或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而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或返還數額，以其實際取得數額328萬3,882元(扣除代書費6,000元、仲介費13萬7,078元)為準，應由兩造即林○6房子孫均分，每房可分得54萬7,313元。
　㈣爰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或第179條規定，擇一請上訴人應各給付54萬7,31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稱54萬7,313元本息)予附表二所示各房被上訴人公同共有。
二、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土地乃林○與訴外人林○等3人所共同買受取得，否認林○與林○等3人合資購買系爭持分，亦無甲約存在。縱甲約存在，亦因林○於00年0月00日死亡而消滅，被上訴人返還請求權早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㈡林○宗、林○進係以買賣為移轉登記原因，將其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予林○、林○瑞之子孫，否認有乙約存在。縱乙約存在，亦因借名人陸續死亡而消滅，被上訴人返還請求權亦罹於時效而消滅。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54萬7,313元本息予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公同共有，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而提起本件上訴。
四、兩造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1-119頁，並依卷證文義略作文字調整)：
　㈠兩造均為林○之繼承人，林○其他3兄弟為林○等3人(即林○、林○、林○瑞)。
　㈡林○共有6子，分別為長男林○地、次男林○碧、三男林○、四男林○宗、五男林○進、六男林○河。
　㈢系爭持分(000、000、000、000地號應有部分各4分之1)，分別於7年(即大正7年)2月2日、13年(即大正13年)3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由林○取得其所有權。林○嗣後於39年4月30日死亡，系爭土地則於57年5月17日重劃登記。
　㈣林○地、林○相繼於00、00年間死亡，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6月8日辦竣系爭持分(4分之1)繼承登記，由其等各取得應有部分16分之1。
　㈤林○宗名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於83年1月15日移轉登記予林○之孫林○來(林○通之子)；林○來嗣後將之贈與其妻林呂○芬與其堂兄林○福。
　㈥林○進名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於83年1月17日移轉登記予林○瑞之孫林○勝(林○錫之子)，嗣後林○勝再將之移轉予其兄林○豐。
　㈦林○河於000年0月00日死亡，上訴人則於108年1月22日辦竣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繼承登記，並於109年2月15日將之出賣予黃○○，取得價金342萬6,960元，經扣除代書費6,000元與仲介費13萬7,078元後，實際取得328萬3,882元。
　㈧林○之繼承人詳如附表一所示(見原審卷一第21頁，卷二第21-23、109、151、187、229、317頁，卷三第214頁，及本 院前審卷一第61、309頁，更一審卷第219-233、237-257、289頁，與限制閱覽卷第107-120頁)。
　㈨林○之子林○南於52年12月10日收養林○碧之六子林○榮(實際出生別應為七男)為養子。
　㈩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於109年7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甲約是否存在？即林○與林○等3人曾否約定共同出資買受系爭持分(4人應有部分各16分之1)，並分別於7年2月2日、13年3月7日借名登記於林○名下？
　㈡乙約是否存在？即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含其等繼承人)曾否與林○河約定將其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96分之1，於65年6月8日借名登記在林○河名下？
　㈢如乙約存在，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或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54萬7,313元本息予其餘五房(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繼承人每房(各房繼承人詳見附表二所示編號1甲乙○等30人、編號2甲癸○等23人、編號3己○○等16人、編號4ｌ○○等16人、編號5ｏ○○等13人)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㈣上訴人抗辯前開請求權均已罹於消滅時效，有無依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甲、乙約是否存在：
　⒈按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而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原告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民事訴訟對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未特別加以限制，傳聞證人所為證詞，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使用，法院對該傳聞證據之價值，仍可依自由心證判斷其證明力。另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事證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之割裂為觀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6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305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主張甲約成立時點為林○購買系爭持分時，乙約成立時點則為65年6月8日辦理繼承登記前(見原審卷一第426頁、本院更一審卷第000-128頁)。而依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載(見原審卷一第440-473頁)，林○於7年2月2日、13年3月7日即以買賣為原因而陸續登記取得系爭持分。準此以觀，甲、乙約各距今約百餘年、40餘年，就此年代久遠，人事已非之前塵往事，揆諸前開說明，自應降低被上訴人就其主張甲、乙約存在之舉證責任，始得事理之平。
　⑵兩造均為林○之子孫或再轉繼承人，而林○有3兄弟即林○等3人，林○並育有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林○河6子；系爭持分於57年5月17日仍登記為林○所有；林○死後，由斯時尚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6月8日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各16分之1；林○宗嗣於83年1月15日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之子孫林○○與林○福；林○進則於同年月17日將其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瑞之子孫林○勝，林○○再移轉予其配偶林呂○芬 與其兄林○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㈠㈡㈣㈤㈥項)。
　⑶參以系爭持分原登記在林○名下，於林○死亡時，其遺產本應由其6子或其等直系子孫共同繼承。惟林○死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4分之1實際由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間各繼承登記取得16分之1(1/4×1/4＝1/16)，而林○地、林○固於65年間繼承登記前死亡，然其等均有子孫可代位繼承(但較年幼)，卻皆未繼承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復無證據證明其等取得其他遺產，則被上訴人主張由林○碧、林○宗、林○進、林○河辦理繼承登記時，係由當時繼承人基於借名代管登記家產之事由協議而成，尚非全然無稽。
　⑷林○宗、林○進嗣後各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分別移轉登記予林○來(即林○之孫)、林○勝(即林○瑞之孫)，其移轉登記原因固載為買賣，惟實際原因係其等先祖借名登記在林○名下，再由林○之子孫事後無償移轉登記返還等情，業據證人即林○之孫林○來於原證稱證稱「我父親(林○通)告訴我說林○、林○、林○、林○瑞4人曾經購買土地，借名登記在林○名下」、「...我祖父要給我父親的應有部分，由林○的兒子林○宗登記給我的時候，我沒有付錢...」、「只是用買賣的原因登記給我而已」、「(我聽父親說他好像付了幾十萬元)可能是繳稅金」、「我父親說是以前祖父留下來的，登記給我們的是屬於我們這一房的。剛開始是林○代表去買的，後來林○登記給他4個兒子...林○的4個兒子中就有把一部分登記給我們，我們再拆成兩份」等語；證人即林○瑞之孫林○豐於原審亦證稱「我的五伯林○進登記給我的弟弟林○勝，後來我弟弟林○勝才用贈與的方式把我應有的應有部分登記給我」、「(林○進)名義上是賣給林○勝，但實際上沒有拿錢...」等情(見原審卷三第000-197、316-317頁)。衡情該等證人與上訴人並無嫌隙，且其等各自先人(林○通、林○進)聽聞轉述而來，所述取得緣由互核一致，尚非憑空想像或杜撰而來，復經具結，難謂有何偏袒迴護一造，而甘冒偽證罪相繩之風險，故意為上訴人不利之證述，況其等證述與ｂ○○於原審具結後陳稱「我父親(即林○進)告訴我...他們4個兄弟(即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所過○的土地，有些屬於我阿公(即林○)2、3、4房(即林○等3人)的土地，將來要登記還給人家。後來他們各房土地都登記回去了...」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2頁)，亦洵無不合，應屬合理可採。準此以觀，益徵被上訴人主張林○與林○等3人先就系爭持分成立甲約，推由林○為登記名義人，以保管系爭持分；嗣於林○死後，再由林○地之繼承人、林○碧、林○之繼承人、林○宗、林○進、林○河約定，由當時仍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出名為繼承登記名義人，各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林○碧、林○宗、林○進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應依序返還林○、林○、林○瑞各房子孫，而林○河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則為林○六房子孫共有，僅借用林○河名義登記，將來仍須返還其餘五房子孫，而成立乙約，藉以延續甲約之權利義務，其中林○宗、林○進事後已依甲、乙約意旨，無償將名下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林○、林○瑞之子孫，益徵被上訴人主張甲、乙約借名關係存在，尚非無據，應值採信。
　⑸再參以林○之子林○南於52年間收養林○碧之六子林○榮為養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㈨項)，則被上訴人主張林○碧依甲、乙約意旨，本應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惟因林○南收養林○榮為養子，因感念林○碧同意將林○榮出養，以遂林○南(林○)傳嗣之目的，故於事後同意免還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未脫逸吾人日常生活知識經驗，應值採信。
　⑹依卷附上訴人夫妻2人，與林○華、林○龍、Ｌ○○、Ｄ○○、午○○、ｃ○○等人曾就系爭持分借名糾紛，先後於109年4月6日、同年月12日分別在林○日及林○華家中協商，此有被上訴人所提上訴人不爭執其為真正之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69-290頁)。通觀前開對話協商過程譯文，尤以上訴人之妻提及「你們每年也都不用繳稅金嗎？...我們幫你繳，你們沒有感覺我們在幫你們繳，沒有跟我們感謝，你們大家認為祖先財產要拿來拿去，如果我們這十幾年來我們都沒有繳，祖先財產有一分一毫嗎？政府給你們收去...」、「...這些稅金這十幾年來都恁(我們)幫忙繳，現在才有祖公產可以拿...」(見原審卷二第000頁)，及上訴人提及「不然1個人(指每房)50萬，大家(指六房繼承人)分一分就好」(見原審卷二第278頁)，且上訴人仍向Ｌ○○表示要求其餘五房(被上訴人)書立(分配價金)切結書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88-289頁)，可知上訴人夫妻2人始終未曾爭執有乙約借名關係存在，僅抱怨為被上訴人代繳系爭土地稅金多年，尚與林○華等人討論應扣除若干稅金與費用後，每房可分配若干金額，以上核與ｂ○○於原審具結後陳稱「我父親(林○進)告訴我...我爺爺(林○)這房的(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是登記在林○河名下...」、「林○河跟我們這些人講土地是共有的，將來如果有買賣再來分」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2頁)，均無不合。凡此，可認被上訴人主張乙約存在，尚非虛妄，應可採認。
　⑺至於上訴人固以其父林○河與伊始終保管系爭土地所有權狀，與保有管理使用處分權，其餘五房則否，據以否認乙約借名關係。惟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對該不動產之管理、使用、收益若何，悉依當事人之約定，非必一定由借名人為之。出名人與借名人就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借名登記契約即已成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8號、第132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被上訴人所主張甲、乙約之借名登記 類型，純屬保管家產之借名登記，亦無不可，上訴人猶執前詞，據以否認甲、乙約存在。
　⒉基上，林○、林○瑞之子孫均曾聽聞甲約或乙約借名登記 之事，且由林○之子孫處，無償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兩造間亦曾討論系爭土地代繳稅金、如何分配系爭土地出賣價金事宜。揆諸前開說明，則依降低後之證明度，綜觀上揭證據，應可推認被上訴人主張甲、乙約存在，尚堪採認。上訴人徒以被上訴人關於甲、乙約成立時點前後所述未臻一致，或未能敘明借名登記細節等情，據以否認主張甲、乙約存在之事實，要難採信。  
　㈡時效部分： 　
　⒈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借名登記契約，係以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為基礎，其性質與委任關係類似，自可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倘無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應認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又「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前段、第12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係本於乙約，對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之權利，而非本於甲約主張系爭持分之權利，且乙約成立於65年6月8日辦理繼承登記以前，則林○於00年0月00日死亡時，乙約尚未成立，借名人返還請求權顯然無從行使，是上訴人抗辯自林○死亡時起算時效，及被上訴人請求權時效已消滅，應屬無據，要難憑採。
　⑵依乙約意旨，林○河受其他五房委任而出名登記，其目的在於保管林○所遺家產，而林氏家族繼承人眾多，自不可能於其中五房任一委任人(後裔子孫或再轉繼承人)死亡即謂乙約消滅，是依乙約事務之性質，於其中任一委任人死亡時尚不能消滅，必待林○河死亡時，或由當時五房全體繼承人共同向林○河終止委任，方可認為乙約消滅，而五房各房委任人就其房分應繼分比例，方得向林○河或其繼承人請求移轉登記返還，而由五房該房全體繼承人取得該房公同共有應得分配之應有部分。
　⑶林○河於000年0月00日死亡，此有其除○○籍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三第393頁)，是乙約借名登記關係，自林○河死亡時歸於消滅，並自斯時起計算請求權消滅時效，而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於109年7月27日起訴(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㈩項)，其時效仍未完成，應無疑義 。
　⒉從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本於乙約終止後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即無憑據，要難採認。　　
　㈢損害賠償：
　⒈「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第2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均為乙約原借名人之繼承人，其等於林○河死亡後，本於繼承法則及借名終止後返還請求權(民法第541條參照)，自可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每房96分之1)移轉登記予每房繼承人公同共有。
　⑵惟上訴人於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後，已於109年2月15日自行將之出賣他人，扣除代書等費用後，實際取得328萬3,882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㈦項)，則被上訴人主張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不能移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96分之1予其餘五房每房繼承人，自應比照出賣取得價額，平均賠償54萬7,313元予五房各房繼承人公同共有，即無不合。
　⒉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54萬7,313元予其餘五房(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繼承人公同共有，應有憑據。
　⒊被上訴人依民法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既有憑據，則其依訴之選擇合併，復援引民法第179條規定，為相同請求，即無須審酌。　 　
　㈣遲延利息：
　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損害賠償，核屬無確定期限之債，被上訴人(含其等被繼承人)以起訴方式，催告上訴人給付，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09年9月1日送達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157頁)，揆諸前開規定，上訴人自109年9月2日起應負給付遲延責任。
　⒊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加付遲延利息，亦有憑據。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前開繼承及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各54萬7,313元本息予如附表二所示其餘五房繼承人每房公同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所持理由雖與本院未盡相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茲因其餘五房繼承人於原審判決後均有部分變更，爰將原判決第一至第五項之原告更正如主文第一項後段所示(即依序更正為如附表二編號1-5所載被上訴人)，以資明瞭。
十、末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又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第458條分別定有明文。因此第二審法院廢棄或變更第一審本案判決或其假執行之宣告者，該第一審判決所為假執行之宣告，自第二審判決宣示時起，在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且不許當事人依上訴或抗告
　　程序聲明不服，亦不得隨同本案上訴並受第三審法院之審判
　　。該第二審法院之判決，縱經第三審法院廢棄發回或發交更
　　審，仍不能使已失效之假執行宣告，回復其執行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假執行判決業經本院前審判決廢棄，揆諸前開說明，應失其效力，且未據被上訴人再聲請假執行，自不生假執行或免假執行之准駁問題，併此敘明。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
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林玉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表一(林○繼承系統表)：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第五世



		林○
（00.00.00亡）

		①林○地
（長男、00.00.00亡）

		❶陳林○雀
（長女、00.00.00亡）

		⓵甲乙○
（長男）

		




		


		


		


		⓶甲丁○
（次男）

		




		


		


		


		⓷甲丙○
（五男）

		




		


		


		


		⓸ｙ○○
（長女）

		




		


		


		❷紀林○雪
（次女、00.00.00亡）

		⓵ｈ○○
（三男）

		




		


		


		


		⓶ｇ○○
（四男）

		




		


		


		


		⓷甲○○○
（長女）

		




		


		


		


		⓸ｋ○○
（次女）

		




		


		


		


		⓹ｊ○○
（三女）

		




		


		


		


		⓺ｉ○○
（四女）

		




		


		


		❸林○壽
（次男、00.00.00亡）
　Ｄ○○
（配偶） 

		⓵ｄ○○
（長男）

		




		


		


		


		⓶戌○○
（長女）

		




		


		


		


		⓷Ｙ○○
（次男）

		




		


		


		


		⓸申○○
（次女）

		




		


		


		❹林○淵
（三男、00.00.00亡）
　林劉○雲
（配偶、000.00.00亡）

		⓵地○○
（次男）

		




		


		


		


		⓶亥○○
（三男）

		




		


		


		


		⓷辰○○
（長女）

		




		


		


		


		⓸未○○
（三女）

		




		


		


		


		⓹戊○○
（四女）

		




		


		


		❺李林○招
（三女、000.007.00亡）
　李○友
（配偶、000.00.00亡）

		⓵甲酉○○
（長女）

		




		


		


		


		⓶乙○○
（長男）

		




		


		


		


		⓷李○忠
（次男、00.00.00亡）

		⑴丙○○
（長男）　



		


		


		


		⓸甲子○○
（次女）

		




		


		


		❻甲戌○○
（四女）

		


		




		


		


		❼林○四
（四男、000.00.00亡）
　林陳○珠
（配偶、000.00.00亡）

		⓵Ｚ○○
（長男）

		




		


		


		


		⓶Ｎ○○
（次男）

		




		


		


		


		⓷Ｏ○○
（三男）

		




		


		


		


		⓸Ｐ○○
（四男）

		




		


		


		❽宇○○
（五女）　

		


		




		


		②林○碧
（次男、00.00.00亡）
　林○寬
（配偶、00.00.00亡）

		❶卯○○(000.00.0亡)
（長女）　

		⓵甲癸○(長女)
⓶甲壬○(長男)
⓷甲辛○(次男)
⓸甲己○(三男)
⓹甲庚○(四男)

		




		


		


		❷甲戊○○
（三女）　

		


		




		


		


		❸林○井
（長男、00.00.00亡）

		⓵宙○○
（長女）

		




		


		


		


		⓶林○琪
（長男、00.00.00亡）

		⑴Ｇ○○
（長男）　



		


		


		


		


		⑵Ｈ○○
（次男）　



		


		


		


		⓷巳○○
（次男）

		




		


		


		❹林○雄
（次男、00.00.00亡）

		⓵癸○○
（長女）

		




		


		


		


		⓶壬○○
（長男）

		




		


		


		


		⓷丑○○
（次女）

		




		


		


		


		⓸子○○
（三女）

		




		


		


		


		⓹寅○○
（四女）

		




		


		


		❺林○和
（五男、000.00.00亡）
　Ｊ○○
（配偶）

		⓵Ｒ○○(000.00.00亡)
（長女）
　甲未○(長婿) 

		⑴甲申○
(長女)
⑵甲午○　　(次女)
⑶盧○翰
　(長男)



		


		


		


		⓶Ｗ○○
（次女）

		




		


		


		


		⓷Ｓ○○
（三女）

		




		


		


		❻ａ○○
（八男）　

		


		




		


		③林○
（三男、00.00.00亡）
　林陳○
（配偶、00.00.00亡）

		❶己○○
（長男）　

		


		




		


		


		❷天○○
（次男）　

		


		




		


		


		❸陳林○花
（長女、00.00.00亡）
　陳○來
（配偶、000.0.0亡）

		⓵ｔ○○
（長男）

		




		


		


		


		⓶ｓ○○
（次男）

		




		


		


		


		⓷ｕ○○
（三男）　

		




		


		


		


		⓸ｐ○○
（長女）

		




		


		


		❹Ｋ○○
（三男）　

		


		




		


		


		❺林○義
（四男、000.00.00亡）

		⓵Ａ○○
（長男）

		




		


		


		


		⓶黃○○
（次男）

		




		


		


		


		⓷玄○○
（三男）

		




		


		


		❻甲寅○○
（次女）　

		


		




		


		


		❼林○成
（五男、000.00.00亡）
　Ｑ○○○
（配偶）

		⓵Ｕ○○
（長男）

		




		


		


		


		⓶Ｔ○○
（次男）

		




		


		


		


		⓷Ｖ○○
（三男）

		




		


		


		❽午○○
（六男）　

		


		




		


		④林○宗
（四男、00.00.00亡）

		❶陳林○花
（長女、00.00.00亡）

		⓵ｌ○○
（長女）

		




		


		


		


		⓶甲丑○○
（次女）

		




		


		


		


		⓷ｎ○○
（三女）

		




		


		


		


		⓸ｖ○○
（四女）

		




		


		


		


		⓹ｚ○○
（長男）

		




		


		


		


		⓺ｗ○○
（五女）

		




		


		


		


		⓻ｘ○○
（次男）

		




		


		


		❷ｃ○○
（長男）　

		


		




		


		


		❸Ｌ○○
（次男）　

		


		




		


		


		❹蔡林○卿
（次女、000.00.00亡）

		⓵甲辰○
（長女）

		




		


		


		


		⓶甲卯○
（長男）

		




		


		


		


		⓷蔡○玉
（次女）

		⑴ｆ○○
（長男）　



		


		


		


		


		⑵ｅ○○
（長女）　



		


		


		❺丁○○○
（四女）　

		


		




		


		


		❻酉○○
（五女）　

		


		




		


		


		❼Ｃ○○
（五男）　

		


		




		


		⑤林○進
（五男、00.00.00亡）
　林劉○
（配偶、00.00.00亡）

		❶陳林○薇
（次女、000.00.00亡）
　ｏ○○
（配偶）　

		⓵ｑ○○
（長男）

		




		


		


		


		⓶ｒ○○
（次男）

		




		


		


		


		⓷甲甲○
（長女）

		




		


		


		❷林○龍
（次男）　

		


		




		


		


		❸Ｘ○○
（三女）　

		


		




		


		


		❹ｂ○○(三男、000.00.00亡)
　ｍ○○(三媳)　

		⓵Ｅ○○(長女)
⓶Ｆ○○(次女)
⓷Ｉ○○(三女)
⓸Ｍ○○(四女)
⓹庚○○(長男)
⓺辛○○(次男)

		




		


		⑥林○河
（六男、000.00.00亡）

		❶Ｂ○○
（養子）

		


		










		附表二：

		


		


		




		編 號

		被上訴人

		


		備 註



		



 1 

		甲乙○、甲丁○、甲丙○、ｙ○○、ｈ○○、ｇ○○、甲○○○、ｋ○○、ｊ○○、ｉ○○、Ｄ○○、ｄ○○、戌○○、Ｙ○○、申○○、地○○、亥○○、辰○○、未○○、戊○○、甲酉○○、乙○○、丙○○、甲子○○、甲戌○○、Ｚ○○、Ｎ○○、Ｏ○○、Ｐ○○、宇○○(即甲乙○等30人)

		


		大房林○地之繼承人



		

 2

		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甲戊○○、宙○○、巳○○、Ｇ○○、Ｈ○○、癸○○、壬○○、丑○○、子○○、寅○○、Ｊ○○、甲未○、甲申○ 、甲午○、甲巳○、Ｗ○○、Ｓ○○、ａ○○(即甲癸○等23人)

		


		二房林○碧之繼承人



		

 3

		己○○、天○○、ｔ○○、ｓ○○、ｕ○○、ｐ○○、Ｋ○○、Ａ○○、黃○○、玄○○、甲寅○○、Ｑ○○○、Ｕ○○、Ｖ○○、Ｔ○○、午○○(即己○○等16人)

		


		三房林○之繼承人



		

 4

		ｌ○○、甲丑○○、ｎ○○、ｖ○○、ｗ○○、ｚ○○、ｘ○○、ｃ○○、甲卯○、甲辰○、ｆ○○、ｅ○○、丁○○○、酉○○、Ｃ○○、Ｌ○○(即ｌ○○等16人)

		


		四房林○宗之繼承人



		

 5

		ｏ○○、甲甲○、ｒ○○、ｑ○○、林○龍、Ｘ○○、ｍ○○、Ｅ○○、Ｆ○○、Ｉ○○、Ｍ○○、庚○○、辛○○(即ｏ○○等13人)

		


		五房林○進之繼承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9號

上   訴   人  林春木  







訴 訟代理 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瑞賢  

              陳素貞  



              陳瑞銀  

              紀文騫  



              王紀素絹

              紀素雲  

              紀春花  

              紀玉華  



              林獻堂  

              林秀鑾  

              林實堂  

              林秀枝  



              林定炎  



              林其正  



              林甘蕊  

              林沛清  

              林月如  



              楊李秋香

              李福明  

              賴李秀錐

法 定代理 人  賴銘興  

被  上訴  人  顏林彩環

              李國楨  

              紀文濱  

              黃林英桂

              林信慧  

              林韋良  



              林韋詳  

              林玉青  

              林永賢  



              林玉梅  

              林玉茹  

              林玉蘭  

              陳建國  



              陳建仁  

              陳建裕  

              陳怡蓁  

              林敏三  



              蔡林美玉



              林許玉葉



              林朝源  

              林朝銘  

              林朝欽  

              陳木英  

              楊陳木蘭

              陳秀椒  

              陳美貴  



              陳美麗  



              陳勝南  

              陳祐喬  



              蔡尉成  

              蔡梅鈴  



              洪暐翔  



              洪巧庭  

上   二   人            

法 定代理 人  洪裕豐  

被  上訴  人  阮林秀敏

              林秀鶴  

              林春風  

              林綉宜  



              陳季吉  

              陳惠眞  

              陳明慶  



              陳明宏  

輔   助   人  黃小萍  

被  上訴  人  林聞源(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彬(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新(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慶(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銨(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維(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榮(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雅君(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林惠珍(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陳瑞宗  







              林金珍  



              林德生  

              林成鎮  

              林敏雄  

              林紀吻  



              林安東  

              林水坤  



              林坤敏  

              林憲一  

              林榖龍  

              林張恨(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陳玉雪(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素梅(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永弘(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永清(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美如(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美真(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君(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上  列18  人            

訴 訟代理 人  張貴閔律師

被  上訴  人  盧湘嵐(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盧承瀚(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人)

                     

兼法定代理人  盧信旭(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被  上訴  人  盧采宜(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黃錦珠(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麟(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標(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文(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勇(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5月

3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

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原判決主文第一至第五項原告依序更正為如附表

　　二編號1-5所示被上訴人)。

二、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

    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

    、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第172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

    人時不適用之；前開規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

    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

    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

    查卯○○、Ｒ○○、ｂ○○先後於訴訟繫屬中即000年00月0日、000

    年0月00日、000年0月0日死亡，其中卯○○之繼承人為甲未○

    、甲申○、甲午○、甲巳○，而Ｒ○○之繼承人為ｍ○○、Ｅ○○、Ｆ○○

    、Ｉ○○、Ｍ○○、庚○○、辛○○，至於ｂ○○之繼承人為甲癸○、甲壬

    ○、甲辛○、甲己○、甲庚○，其等均未拋棄繼承，此情各有相

    關繼承系統表、○籍資料及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在卷可稽(

    見本院更一審卷第219-233、237-257、289、318-1、318-3

    、318-5頁，及限制閱覽卷第107-120頁)。嗣經上訴人聲明

    由其等承受訴訟(見本院更一審卷第233、237-238、287-288

    頁)，於法均無不合，自應准許。

二、被上訴人甲丁○、ｙ○○、甲丙○、ｈ○○、甲○○○、ｋ○○、ｊ○○、ｉ○○

    、ｄ○○、戌○○、Ｙ○○、申○○、地○○、亥○○、辰○○、未○○、戊○○

    、甲子○○、丙○○、甲酉○○、甲戌○○、乙○○、ｇ○○、甲戊○○、

    宙○○、Ｇ○○、Ｈ○○、癸○○、壬○○、丑○○、子○○、寅○○、ｔ○○、ｓ

    ○○、ｕ○○、ｐ○○、Ｋ○○、甲寅○○、Ｑ○○○、Ｕ○○、Ｖ○○、Ｔ○○、ｌ○○

    、甲丑○○、ｎ○○、ｖ○○、ｗ○○、ｚ○○、ｘ○○、甲卯○、甲辰○、ｆ○○

    、ｅ○○、丁○○○、酉○○、Ｃ○○、Ｘ○○、ｏ○○、甲甲○、ｒ○○、ｑ○○、

    Ｚ○○、Ｎ○○、Ｏ○○、Ｐ○○、Ａ○○、黃○○、玄 ○○、Ｗ○○、Ｓ○○、甲乙

    ○、甲申○、甲巳○、甲未○、甲午○、甲癸○、甲壬○、甲辛○、

    甲己○、甲庚○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

    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見本

    院更一審證卷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林○與其兄弟林○、林○、林○瑞(林○以次3人下合稱林○等3人)

    共同出資購買坐落○○市○○區○○段0○○0000○000地號(原為○○段

    ○○○○段000、000地號)土地，及000、000地號(原為○○段○○○○

    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4分之1(

    下合稱系爭持分)，並約定借名登記在林○名下，而分別於7

    年(即大正7年)2月2日、13年(即大正13年)3月7日，以買賣

    為原因由林○登記為所有權人(下稱甲約)，林○並將甲約借名

    乙事告知其6子(長男林○地、次男林○碧、三男林○、四男林○

    宗、五男林○進、六男林○河)。

　㈡林○、林○地、林○先後於00年0月00日、00年0月00日、00年00

    月00日死亡；系爭土地於57年5月17日經重劃登記，再於65

    年6月8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其間於繼承登記前，林○地之

    繼承人、林○碧、林○之繼承人、林○宗、林○進、林○河約定

    ，由當時仍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出名為繼承

    登記，各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林○碧、林○

    宗、林○進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應依序返還林○、林○、林○

    瑞各房子孫，而林○河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則為林○地之繼承

    人、林○之繼承人、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共有，並

    借名登記在林○河名下(下稱乙約)。乙約嗣經各該借名人之

    繼承人即被上訴人輾轉繼承，並於000年0月00日因林○河死

    亡而終止。

　㈢上訴人為林○河之繼承人，於109年2月15日將其因繼承取得系

    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以新臺幣(下同)342萬6,960元出

    賣予訴外人黃○○，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致無法返還予借

    名人，因此受有不當利益，應負損害賠償或返還不當得利之

    責任。而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或返還數額，以其實際取得數

    額328萬3,882元(扣除代書費6,000元、仲介費13萬7,078元)

    為準，應由兩造即林○6房子孫均分，每房可分得54萬7,313

    元。

　㈣爰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或第179條規定，擇一請上

    訴人應各給付54萬7,31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

    09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稱54萬7

    ,313元本息)予附表二所示各房被上訴人公同共有。

二、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土地乃林○與訴外人林○等3人所共同買受取得，否認林○

    與林○等3人合資購買系爭持分，亦無甲約存在。縱甲約存在

    ，亦因林○於00年0月00日死亡而消滅，被上訴人返還請求權

    早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㈡林○宗、林○進係以買賣為移轉登記原因，將其等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移轉予林○、林○瑞之子孫，否認有乙約存在。縱乙約

    存在，亦因借名人陸續死亡而消滅，被上訴人返還請求權亦

    罹於時效而消滅。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54萬7,313元本息予被上訴人或其

    被繼承人公同共有，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而提起本件上訴

    。

四、兩造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1-119頁，並依卷證文

    義略作文字調整)：

　㈠兩造均為林○之繼承人，林○其他3兄弟為林○等3人(即林○、林

    ○、林○瑞)。

　㈡林○共有6子，分別為長男林○地、次男林○碧、三男林○、四男

    林○宗、五男林○進、六男林○河。

　㈢系爭持分(000、000、000、000地號應有部分各4分之1)，分

    別於7年(即大正7年)2月2日、13年(即大正13年)3月7日以買

    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由林○取得其所有權。林○嗣後於39年4

    月30日死亡，系爭土地則於57年5月17日重劃登記。

　㈣林○地、林○相繼於00、00年間死亡，林○碧、林○宗、林○進、

    林○河於65年6月8日辦竣系爭持分(4分之1)繼承登記，由其

    等各取得應有部分16分之1。

　㈤林○宗名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於83年1月15日移轉登

    記予林○之孫林○來(林○通之子)；林○來嗣後將之贈與其妻林

    呂○芬與其堂兄林○福。

　㈥林○進名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於83年1月17日移轉登

    記予林○瑞之孫林○勝(林○錫之子)，嗣後林○勝再將之移轉予

    其兄林○豐。

　㈦林○河於000年0月00日死亡，上訴人則於108年1月22日辦竣系

    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繼承登記，並於109年2月15日將之

    出賣予黃○○，取得價金342萬6,960元，經扣除代書費6,000

    元與仲介費13萬7,078元後，實際取得328萬3,882元。

　㈧林○之繼承人詳如附表一所示(見原審卷一第21頁，卷二第21-

    23、109、151、187、229、317頁，卷三第214頁，及本 院

    前審卷一第61、309頁，更一審卷第219-233、237-257、289

    頁，與限制閱覽卷第107-120頁)。

　㈨林○之子林○南於52年12月10日收養林○碧之六子林○榮(實際出

    生別應為七男)為養子。

　㈩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於109年7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

    審卷一第13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甲約是否存在？即林○與林○等3人曾否約定共同出資買受系爭

    持分(4人應有部分各16分之1)，並分別於7年2月2日、13年3

    月7日借名登記於林○名下？

　㈡乙約是否存在？即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含其

    等繼承人)曾否與林○河約定將其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96分

    之1，於65年6月8日借名登記在林○河名下？

　㈢如乙約存在，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或第1

    79條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54萬7,313元本息予

    其餘五房(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繼承人每房(

    各房繼承人詳見附表二所示編號1甲乙○等30人、編號2甲癸○

    等23人、編號3己○○等16人、編號4ｌ○○等16人、編號5ｏ○○等1

    3人)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㈣上訴人抗辯前開請求權均已罹於消滅時效，有無依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甲、乙約是否存在：

　⒈按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

    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

    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

    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

    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

    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

    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

    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

    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而證明借名登記契

    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原告就利己之待

    證事實，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

    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

    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民事訴訟對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

    未特別加以限制，傳聞證人所為證詞，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

    法使用，法院對該傳聞證據之價值，仍可依自由心證判斷其

    證明力。另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事證而

    綜合判斷之，不得將之割裂為觀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

    第284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61

    號、109年度台上字第305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主張甲約成立時點為林○購買系爭持分時，乙約成立

    時點則為65年6月8日辦理繼承登記前(見原審卷一第426頁、

    本院更一審卷第000-128頁)。而依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載

    (見原審卷一第440-473頁)，林○於7年2月2日、13年3月7日

    即以買賣為原因而陸續登記取得系爭持分。準此以觀，甲、

    乙約各距今約百餘年、40餘年，就此年代久遠，人事已非之

    前塵往事，揆諸前開說明，自應降低被上訴人就其主張甲、

    乙約存在之舉證責任，始得事理之平。

　⑵兩造均為林○之子孫或再轉繼承人，而林○有3兄弟即林○等3人

    ，林○並育有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林○河6子

    ；系爭持分於57年5月17日仍登記為林○所有；林○死後，由

    斯時尚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6月8日就

    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各16分之1；林○宗嗣於83

    年1月15日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之

    子孫林○○與林○福；林○進則於同年月17日將其繼承取得系爭

    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瑞之子孫林○勝，林○○

    再移轉予其配偶林呂○芬 與其兄林○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

    ㈠㈡㈣㈤㈥項)。

　⑶參以系爭持分原登記在林○名下，於林○死亡時，其遺產本應

    由其6子或其等直系子孫共同繼承。惟林○死後，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4分之1實際由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間

    各繼承登記取得16分之1(1/4×1/4＝1/16)，而林○地、林○固

    於65年間繼承登記前死亡，然其等均有子孫可代位繼承(但

    較年幼)，卻皆未繼承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復無證

    據證明其等取得其他遺產，則被上訴人主張由林○碧、林○宗

    、林○進、林○河辦理繼承登記時，係由當時繼承人基於借名

    代管登記家產之事由協議而成，尚非全然無稽。

　⑷林○宗、林○進嗣後各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分別移

    轉登記予林○來(即林○之孫)、林○勝(即林○瑞之孫)，其移轉

    登記原因固載為買賣，惟實際原因係其等先祖借名登記在林

    ○名下，再由林○之子孫事後無償移轉登記返還等情，業據證

    人即林○之孫林○來於原證稱證稱「我父親(林○通)告訴我說

    林○、林○、林○、林○瑞4人曾經購買土地，借名登記在林○名

    下」、「...我祖父要給我父親的應有部分，由林○的兒子林

    ○宗登記給我的時候，我沒有付錢...」、「只是用買賣的原

    因登記給我而已」、「(我聽父親說他好像付了幾十萬元)可

    能是繳稅金」、「我父親說是以前祖父留下來的，登記給我

    們的是屬於我們這一房的。剛開始是林○代表去買的，後來

    林○登記給他4個兒子...林○的4個兒子中就有把一部分登記

    給我們，我們再拆成兩份」等語；證人即林○瑞之孫林○豐於

    原審亦證稱「我的五伯林○進登記給我的弟弟林○勝，後來我

    弟弟林○勝才用贈與的方式把我應有的應有部分登記給我」

    、「(林○進)名義上是賣給林○勝，但實際上沒有拿錢...」

    等情(見原審卷三第000-197、316-317頁)。衡情該等證人與

    上訴人並無嫌隙，且其等各自先人(林○通、林○進)聽聞轉述

    而來，所述取得緣由互核一致，尚非憑空想像或杜撰而來，

    復經具結，難謂有何偏袒迴護一造，而甘冒偽證罪相繩之風

    險，故意為上訴人不利之證述，況其等證述與ｂ○○於原審具

    結後陳稱「我父親(即林○進)告訴我...他們4個兄弟(即林○

    碧、林○宗、林○進、林○河)所過○的土地，有些屬於我阿公(

    即林○)2、3、4房(即林○等3人)的土地，將來要登記還給人

    家。後來他們各房土地都登記回去了...」等語(見原審卷四

    第22頁)，亦洵無不合，應屬合理可採。準此以觀，益徵被

    上訴人主張林○與林○等3人先就系爭持分成立甲約，推由林○

    為登記名義人，以保管系爭持分；嗣於林○死後，再由林○地

    之繼承人、林○碧、林○之繼承人、林○宗、林○進、林○河約

    定，由當時仍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出名為繼

    承登記名義人，各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林○

    碧、林○宗、林○進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應依序返還林○、

    林○、林○瑞各房子孫，而林○河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則為林○

    六房子孫共有，僅借用林○河名義登記，將來仍須返還其餘

    五房子孫，而成立乙約，藉以延續甲約之權利義務，其中林

    ○宗、林○進事後已依甲、乙約意旨，無償將名下應有部分分

    別移轉予林○、林○瑞之子孫，益徵被上訴人主張甲、乙約借

    名關係存在，尚非無據，應值採信。

　⑸再參以林○之子林○南於52年間收養林○碧之六子林○榮為養子(

    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㈨項)，則被上訴人主張林○碧依甲、乙

    約意旨，本應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

    惟因林○南收養林○榮為養子，因感念林○碧同意將林○榮出養

    ，以遂林○南(林○)傳嗣之目的，故於事後同意免還系爭土地

    應有部分16分之1，未脫逸吾人日常生活知識經驗，應值採

    信。

　⑹依卷附上訴人夫妻2人，與林○華、林○龍、Ｌ○○、Ｄ○○、午○○、

    ｃ○○等人曾就系爭持分借名糾紛，先後於109年4月6日、同年

    月12日分別在林○日及林○華家中協商，此有被上訴人所提上

    訴人不爭執其為真正之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69

    -290頁)。通觀前開對話協商過程譯文，尤以上訴人之妻提

    及「你們每年也都不用繳稅金嗎？...我們幫你繳，你們沒

    有感覺我們在幫你們繳，沒有跟我們感謝，你們大家認為祖

    先財產要拿來拿去，如果我們這十幾年來我們都沒有繳，祖

    先財產有一分一毫嗎？政府給你們收去...」、「...這些稅

    金這十幾年來都恁(我們)幫忙繳，現在才有祖公產可以拿..

    .」(見原審卷二第000頁)，及上訴人提及「不然1個人(指每

    房)50萬，大家(指六房繼承人)分一分就好」(見原審卷二第

    278頁)，且上訴人仍向Ｌ○○表示要求其餘五房(被上訴人)書

    立(分配價金)切結書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88-289頁)，可知

    上訴人夫妻2人始終未曾爭執有乙約借名關係存在，僅抱怨

    為被上訴人代繳系爭土地稅金多年，尚與林○華等人討論應

    扣除若干稅金與費用後，每房可分配若干金額，以上核與ｂ○

    ○於原審具結後陳稱「我父親(林○進)告訴我...我爺爺(林○)

    這房的(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是登記在林○河名下..

    .」、「林○河跟我們這些人講土地是共有的，將來如果有買

    賣再來分」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2頁)，均無不合。凡此，可

    認被上訴人主張乙約存在，尚非虛妄，應可採認。

　⑺至於上訴人固以其父林○河與伊始終保管系爭土地所有權狀，

    與保有管理使用處分權，其餘五房則否，據以否認乙約借名

    關係。惟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對該不動產之管理、使用、

    收益若何，悉依當事人之約定，非必一定由借名人為之。出

    名人與借名人就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借名登記契約即

    已成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8號、第1323號判決意

    旨參照)。是依被上訴人所主張甲、乙約之借名登記 類型，

    純屬保管家產之借名登記，亦無不可，上訴人猶執前詞，據

    以否認甲、乙約存在。

　⒉基上，林○、林○瑞之子孫均曾聽聞甲約或乙約借名登記 之事

    ，且由林○之子孫處，無償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

    ，兩造間亦曾討論系爭土地代繳稅金、如何分配系爭土地出

    賣價金事宜。揆諸前開說明，則依降低後之證明度，綜觀上

    揭證據，應可推認被上訴人主張甲、乙約存在，尚堪採認。

    上訴人徒以被上訴人關於甲、乙約成立時點前後所述未臻一

    致，或未能敘明借名登記細節等情，據以否認主張甲、乙約

    存在之事實，要難採信。  

　㈡時效部分： 　

　⒈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

    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借名登記契約，係以

    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為基礎，其性質與委任關係類似，自可

    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倘無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應

    認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又「請求權

    ，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

    時起算」，民法第125條前段、第12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經查： 

　⑴被上訴人係本於乙約，對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

    之1之權利，而非本於甲約主張系爭持分之權利，且乙約成

    立於65年6月8日辦理繼承登記以前，則林○於00年0月00日死

    亡時，乙約尚未成立，借名人返還請求權顯然無從行使，是

    上訴人抗辯自林○死亡時起算時效，及被上訴人請求權時效

    已消滅，應屬無據，要難憑採。

　⑵依乙約意旨，林○河受其他五房委任而出名登記，其目的在於

    保管林○所遺家產，而林氏家族繼承人眾多，自不可能於其

    中五房任一委任人(後裔子孫或再轉繼承人)死亡即謂乙約消

    滅，是依乙約事務之性質，於其中任一委任人死亡時尚不能

    消滅，必待林○河死亡時，或由當時五房全體繼承人共同向

    林○河終止委任，方可認為乙約消滅，而五房各房委任人就

    其房分應繼分比例，方得向林○河或其繼承人請求移轉登記

    返還，而由五房該房全體繼承人取得該房公同共有應得分配

    之應有部分。

　⑶林○河於000年0月00日死亡，此有其除○○籍謄本在卷可參(見

    原審卷三第393頁)，是乙約借名登記關係，自林○河死亡時

    歸於消滅，並自斯時起計算請求權消滅時效，而被上訴人(

    或其被繼承人)於109年7月27日起訴(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㈩

    項)，其時效仍未完成，應無疑義 。

　⒉從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本於乙約終止後之請求權，已罹

    於時效而消滅，即無憑據，要難採認。　　

　㈢損害賠償：

　⒈「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

    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可歸責於

    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

    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第226條第1項分別定

    有明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均為乙約原借名人之繼承人，其等於林○河死亡後，

    本於繼承法則及借名終止後返還請求權(民法第541條參照)

    ，自可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每房96分之1)移

    轉登記予每房繼承人公同共有。

　⑵惟上訴人於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後，已於109

    年2月15日自行將之出賣他人，扣除代書等費用後，實際取

    得328萬3,882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㈦項)，則被上訴人主

    張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不能移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

    各96分之1予其餘五房每房繼承人，自應比照出賣取得價額

    ，平均賠償54萬7,313元予五房各房繼承人公同共有，即無

    不合。

　⒉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

    上訴人應分別給付54萬7,313元予其餘五房(林○地、林○碧、

    林○、林○宗、林○進)繼承人公同共有，應有憑據。

　⒊被上訴人依民法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既有憑據，

    則其依訴之選擇合併，復援引民法第179條規定，為相同請

    求，即無須審酌。　 　

　㈣遲延利息：

　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

    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

    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

    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

    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損害賠償，核屬無確定期限之債，被

    上訴人(含其等被繼承人)以起訴方式，催告上訴人給付，而

    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09年9月1日送達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

    157頁)，揆諸前開規定，上訴人自109年9月2日起應負給付

    遲延責任。

　⒊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加付遲延利息，亦有憑據。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前開繼承及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規定

    ，請求上訴人應給付各54萬7,313元本息予如附表二所示其

    餘五房繼承人每房公同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

    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所持理由雖與本院未盡相同，惟結論並

    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茲因其餘五房繼承人於原審判決後均有部分變更，爰將原判

    決第一至第五項之原告更正如主文第一項後段所示(即依序

    更正為如附表二編號1-5所載被上訴人)，以資明瞭。

十、末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

    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

    力。又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民

    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第458條分別定有明文。因此第二

    審法院廢棄或變更第一審本案判決或其假執行之宣告者，該

    第一審判決所為假執行之宣告，自第二審判決宣示時起，在

    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且不許當事人依上訴或抗告

　　程序聲明不服，亦不得隨同本案上訴並受第三審法院之審判

　　。該第二審法院之判決，縱經第三審法院廢棄發回或發交更

　　審，仍不能使已失效之假執行宣告，回復其執行力(最高法

    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假執行判

    決業經本院前審判決廢棄，揆諸前開說明，應失其效力，且

    未據被上訴人再聲請假執行，自不生假執行或免假執行之准

    駁問題，併此敘明。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

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林玉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表一(林○繼承系統表)：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第五世 林○ （00.00.00亡） ①林○地 （長男、00.00.00亡） ❶陳林○雀 （長女、00.00.00亡） ⓵甲乙○ （長男）     ⓶甲丁○ （次男）     ⓷甲丙○ （五男）     ⓸ｙ○○ （長女）    ❷紀林○雪 （次女、00.00.00亡） ⓵ｈ○○ （三男）     ⓶ｇ○○ （四男）     ⓷甲○○○ （長女）     ⓸ｋ○○ （次女）     ⓹ｊ○○ （三女）     ⓺ｉ○○ （四女）    ❸林○壽 （次男、00.00.00亡） 　Ｄ○○ （配偶）  ⓵ｄ○○ （長男）     ⓶戌○○ （長女）     ⓷Ｙ○○ （次男）     ⓸申○○ （次女）    ❹林○淵 （三男、00.00.00亡） 　林劉○雲 （配偶、000.00.00亡） ⓵地○○ （次男）     ⓶亥○○ （三男）     ⓷辰○○ （長女）     ⓸未○○ （三女）     ⓹戊○○ （四女）    ❺李林○招 （三女、000.007.00亡） 　李○友 （配偶、000.00.00亡） ⓵甲酉○○ （長女）     ⓶乙○○ （長男）     ⓷李○忠 （次男、00.00.00亡） ⑴丙○○ （長男）　    ⓸甲子○○ （次女）    ❻甲戌○○ （四女）     ❼林○四 （四男、000.00.00亡） 　林陳○珠 （配偶、000.00.00亡） ⓵Ｚ○○ （長男）     ⓶Ｎ○○ （次男）     ⓷Ｏ○○ （三男）     ⓸Ｐ○○ （四男）    ❽宇○○ （五女）　    ②林○碧 （次男、00.00.00亡） 　林○寬 （配偶、00.00.00亡） ❶卯○○(000.00.0亡) （長女）　 ⓵甲癸○(長女) ⓶甲壬○(長男) ⓷甲辛○(次男) ⓸甲己○(三男) ⓹甲庚○(四男)    ❷甲戊○○ （三女）　     ❸林○井 （長男、00.00.00亡） ⓵宙○○ （長女）     ⓶林○琪 （長男、00.00.00亡） ⑴Ｇ○○ （長男）　     ⑵Ｈ○○ （次男）　    ⓷巳○○ （次男）    ❹林○雄 （次男、00.00.00亡） ⓵癸○○ （長女）     ⓶壬○○ （長男）     ⓷丑○○ （次女）     ⓸子○○ （三女）     ⓹寅○○ （四女）    ❺林○和 （五男、000.00.00亡） 　Ｊ○○ （配偶） ⓵Ｒ○○(000.00.00亡) （長女） 　甲未○(長婿)  ⑴甲申○ (長女) ⑵甲午○　　(次女) ⑶盧○翰 　(長男)    ⓶Ｗ○○ （次女）     ⓷Ｓ○○ （三女）    ❻ａ○○ （八男）　    ③林○ （三男、00.00.00亡） 　林陳○ （配偶、00.00.00亡） ❶己○○ （長男）　     ❷天○○ （次男）　     ❸陳林○花 （長女、00.00.00亡） 　陳○來 （配偶、000.0.0亡） ⓵ｔ○○ （長男）     ⓶ｓ○○ （次男）     ⓷ｕ○○ （三男）　     ⓸ｐ○○ （長女）    ❹Ｋ○○ （三男）　     ❺林○義 （四男、000.00.00亡） ⓵Ａ○○ （長男）     ⓶黃○○ （次男）     ⓷玄○○ （三男）    ❻甲寅○○ （次女）　     ❼林○成 （五男、000.00.00亡） 　Ｑ○○○ （配偶） ⓵Ｕ○○ （長男）     ⓶Ｔ○○ （次男）     ⓷Ｖ○○ （三男）    ❽午○○ （六男）　    ④林○宗 （四男、00.00.00亡） ❶陳林○花 （長女、00.00.00亡） ⓵ｌ○○ （長女）     ⓶甲丑○○ （次女）     ⓷ｎ○○ （三女）     ⓸ｖ○○ （四女）     ⓹ｚ○○ （長男）     ⓺ｗ○○ （五女）     ⓻ｘ○○ （次男）    ❷ｃ○○ （長男）　     ❸Ｌ○○ （次男）　     ❹蔡林○卿 （次女、000.00.00亡） ⓵甲辰○ （長女）     ⓶甲卯○ （長男）     ⓷蔡○玉 （次女） ⑴ｆ○○ （長男）　     ⑵ｅ○○ （長女）　   ❺丁○○○ （四女）　     ❻酉○○ （五女）　     ❼Ｃ○○ （五男）　    ⑤林○進 （五男、00.00.00亡） 　林劉○ （配偶、00.00.00亡） ❶陳林○薇 （次女、000.00.00亡） 　ｏ○○ （配偶）　 ⓵ｑ○○ （長男）     ⓶ｒ○○ （次男）     ⓷甲甲○ （長女）    ❷林○龍 （次男）　     ❸Ｘ○○ （三女）　     ❹ｂ○○(三男、000.00.00亡) 　ｍ○○(三媳)　 ⓵Ｅ○○(長女) ⓶Ｆ○○(次女) ⓷Ｉ○○(三女) ⓸Ｍ○○(四女) ⓹庚○○(長男) ⓺辛○○(次男)   ⑥林○河 （六男、000.00.00亡） ❶Ｂ○○ （養子）   



附表二：    編 號 被上訴人  備 註    1  甲乙○、甲丁○、甲丙○、ｙ○○、ｈ○○、ｇ○○、甲○○○、ｋ○○、ｊ○○、ｉ○○、Ｄ○○、ｄ○○、戌○○、Ｙ○○、申○○、地○○、亥○○、辰○○、未○○、戊○○、甲酉○○、乙○○、丙○○、甲子○○、甲戌○○、Ｚ○○、Ｎ○○、Ｏ○○、Ｐ○○、宇○○(即甲乙○等30人)  大房林○地之繼承人   2 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甲戊○○、宙○○、巳○○、Ｇ○○、Ｈ○○、癸○○、壬○○、丑○○、子○○、寅○○、Ｊ○○、甲未○、甲申○ 、甲午○、甲巳○、Ｗ○○、Ｓ○○、ａ○○(即甲癸○等23人)  二房林○碧之繼承人   3 己○○、天○○、ｔ○○、ｓ○○、ｕ○○、ｐ○○、Ｋ○○、Ａ○○、黃○○、玄○○、甲寅○○、Ｑ○○○、Ｕ○○、Ｖ○○、Ｔ○○、午○○(即己○○等16人)  三房林○之繼承人   4 ｌ○○、甲丑○○、ｎ○○、ｖ○○、ｗ○○、ｚ○○、ｘ○○、ｃ○○、甲卯○、甲辰○、ｆ○○、ｅ○○、丁○○○、酉○○、Ｃ○○、Ｌ○○(即ｌ○○等16人)  四房林○宗之繼承人   5 ｏ○○、甲甲○、ｒ○○、ｑ○○、林○龍、Ｘ○○、ｍ○○、Ｅ○○、Ｆ○○、Ｉ○○、Ｍ○○、庚○○、辛○○(即ｏ○○等13人)  五房林○進之繼承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9號
上   訴   人  林春木  






訴 訟代理 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瑞賢  
              陳素貞  


              陳瑞銀  
              紀文騫  


              王紀素絹
              紀素雲  
              紀春花  
              紀玉華  


              林獻堂  
              林秀鑾  
              林實堂  
              林秀枝  


              林定炎  


              林其正  


              林甘蕊  
              林沛清  
              林月如  


              楊李秋香
              李福明  
              賴李秀錐
法 定代理 人  賴銘興  
被  上訴  人  顏林彩環
              李國楨  
              紀文濱  
              黃林英桂
              林信慧  
              林韋良  


              林韋詳  
              林玉青  
              林永賢  


              林玉梅  
              林玉茹  
              林玉蘭  
              陳建國  


              陳建仁  
              陳建裕  
              陳怡蓁  
              林敏三  


              蔡林美玉


              林許玉葉


              林朝源  
              林朝銘  
              林朝欽  
              陳木英  
              楊陳木蘭
              陳秀椒  
              陳美貴  


              陳美麗  


              陳勝南  
              陳祐喬  


              蔡尉成  
              蔡梅鈴  


              洪暐翔  


              洪巧庭  
上   二   人            
法 定代理 人  洪裕豐  
被  上訴  人  阮林秀敏
              林秀鶴  
              林春風  
              林綉宜  


              陳季吉  
              陳惠眞  
              陳明慶  


              陳明宏  
輔   助   人  黃小萍  
被  上訴  人  林聞源(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彬(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新(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慶(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銨(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維(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榮(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雅君(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林惠珍(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陳瑞宗  






              林金珍  


              林德生  
              林成鎮  
              林敏雄  
              林紀吻  


              林安東  
              林水坤  


              林坤敏  
              林憲一  
              林榖龍  
              林張恨(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陳玉雪(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素梅(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永弘(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永清(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美如(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美真(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君(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上  列18  人            
訴 訟代理 人  張貴閔律師
被  上訴  人  盧湘嵐(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盧承瀚(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人)
                     
兼法定代理人  盧信旭(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被  上訴  人  盧采宜(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黃錦珠(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麟(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標(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文(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勇(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5月3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原判決主文第一至第五項原告依序更正為如附表
　　二編號1-5所示被上訴人)。
二、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第172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前開規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卯○○、Ｒ○○、ｂ○○先後於訴訟繫屬中即000年00月0日、000年0月00日、000年0月0日死亡，其中卯○○之繼承人為甲未○、甲申○、甲午○、甲巳○，而Ｒ○○之繼承人為ｍ○○、Ｅ○○、Ｆ○○、Ｉ○○、Ｍ○○、庚○○、辛○○，至於ｂ○○之繼承人為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其等均未拋棄繼承，此情各有相關繼承系統表、○籍資料及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更一審卷第219-233、237-257、289、318-1、318-3、318-5頁，及限制閱覽卷第107-120頁)。嗣經上訴人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見本院更一審卷第233、237-238、287-288頁)，於法均無不合，自應准許。
二、被上訴人甲丁○、ｙ○○、甲丙○、ｈ○○、甲○○○、ｋ○○、ｊ○○、ｉ○○、ｄ○○、戌○○、Ｙ○○、申○○、地○○、亥○○、辰○○、未○○、戊○○、甲子○○、丙○○、甲酉○○、甲戌○○、乙○○、ｇ○○、甲戊○○、宙○○、Ｇ○○、Ｈ○○、癸○○、壬○○、丑○○、子○○、寅○○、ｔ○○、ｓ○○、ｕ○○、ｐ○○、Ｋ○○、甲寅○○、Ｑ○○○、Ｕ○○、Ｖ○○、Ｔ○○、ｌ○○、甲丑○○、ｎ○○、ｖ○○、ｗ○○、ｚ○○、ｘ○○、甲卯○、甲辰○、ｆ○○、ｅ○○、丁○○○、酉○○、Ｃ○○、Ｘ○○、ｏ○○、甲甲○、ｒ○○、ｑ○○、Ｚ○○、Ｎ○○、Ｏ○○、Ｐ○○、Ａ○○、黃○○、玄 ○○、Ｗ○○、Ｓ○○、甲乙○、甲申○、甲巳○、甲未○、甲午○、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見本院更一審證卷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林○與其兄弟林○、林○、林○瑞(林○以次3人下合稱林○等3人)共同出資購買坐落○○市○○區○○段0○○0000○000地號(原為○○段○○○○段000、000地號)土地，及000、000地號(原為○○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4分之1(下合稱系爭持分)，並約定借名登記在林○名下，而分別於7年(即大正7年)2月2日、13年(即大正13年)3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由林○登記為所有權人(下稱甲約)，林○並將甲約借名乙事告知其6子(長男林○地、次男林○碧、三男林○、四男林○宗、五男林○進、六男林○河)。
　㈡林○、林○地、林○先後於00年0月00日、00年0月00日、00年00月00日死亡；系爭土地於57年5月17日經重劃登記，再於65年6月8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其間於繼承登記前，林○地之繼承人、林○碧、林○之繼承人、林○宗、林○進、林○河約定，由當時仍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出名為繼承登記，各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林○碧、林○宗、林○進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應依序返還林○、林○、林○瑞各房子孫，而林○河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則為林○地之繼承人、林○之繼承人、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共有，並借名登記在林○河名下(下稱乙約)。乙約嗣經各該借名人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輾轉繼承，並於000年0月00日因林○河死亡而終止。
　㈢上訴人為林○河之繼承人，於109年2月15日將其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以新臺幣(下同)342萬6,960元出賣予訴外人黃○○，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致無法返還予借名人，因此受有不當利益，應負損害賠償或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而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或返還數額，以其實際取得數額328萬3,882元(扣除代書費6,000元、仲介費13萬7,078元)為準，應由兩造即林○6房子孫均分，每房可分得54萬7,313元。
　㈣爰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或第179條規定，擇一請上訴人應各給付54萬7,31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稱54萬7,313元本息)予附表二所示各房被上訴人公同共有。
二、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土地乃林○與訴外人林○等3人所共同買受取得，否認林○與林○等3人合資購買系爭持分，亦無甲約存在。縱甲約存在，亦因林○於00年0月00日死亡而消滅，被上訴人返還請求權早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㈡林○宗、林○進係以買賣為移轉登記原因，將其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予林○、林○瑞之子孫，否認有乙約存在。縱乙約存在，亦因借名人陸續死亡而消滅，被上訴人返還請求權亦罹於時效而消滅。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54萬7,313元本息予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公同共有，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而提起本件上訴。
四、兩造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1-119頁，並依卷證文義略作文字調整)：
　㈠兩造均為林○之繼承人，林○其他3兄弟為林○等3人(即林○、林○、林○瑞)。
　㈡林○共有6子，分別為長男林○地、次男林○碧、三男林○、四男林○宗、五男林○進、六男林○河。
　㈢系爭持分(000、000、000、000地號應有部分各4分之1)，分別於7年(即大正7年)2月2日、13年(即大正13年)3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由林○取得其所有權。林○嗣後於39年4月30日死亡，系爭土地則於57年5月17日重劃登記。
　㈣林○地、林○相繼於00、00年間死亡，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6月8日辦竣系爭持分(4分之1)繼承登記，由其等各取得應有部分16分之1。
　㈤林○宗名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於83年1月15日移轉登記予林○之孫林○來(林○通之子)；林○來嗣後將之贈與其妻林呂○芬與其堂兄林○福。
　㈥林○進名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於83年1月17日移轉登記予林○瑞之孫林○勝(林○錫之子)，嗣後林○勝再將之移轉予其兄林○豐。
　㈦林○河於000年0月00日死亡，上訴人則於108年1月22日辦竣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繼承登記，並於109年2月15日將之出賣予黃○○，取得價金342萬6,960元，經扣除代書費6,000元與仲介費13萬7,078元後，實際取得328萬3,882元。
　㈧林○之繼承人詳如附表一所示(見原審卷一第21頁，卷二第21-23、109、151、187、229、317頁，卷三第214頁，及本 院前審卷一第61、309頁，更一審卷第219-233、237-257、289頁，與限制閱覽卷第107-120頁)。
　㈨林○之子林○南於52年12月10日收養林○碧之六子林○榮(實際出生別應為七男)為養子。
　㈩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於109年7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甲約是否存在？即林○與林○等3人曾否約定共同出資買受系爭持分(4人應有部分各16分之1)，並分別於7年2月2日、13年3月7日借名登記於林○名下？
　㈡乙約是否存在？即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含其等繼承人)曾否與林○河約定將其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96分之1，於65年6月8日借名登記在林○河名下？
　㈢如乙約存在，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或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54萬7,313元本息予其餘五房(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繼承人每房(各房繼承人詳見附表二所示編號1甲乙○等30人、編號2甲癸○等23人、編號3己○○等16人、編號4ｌ○○等16人、編號5ｏ○○等13人)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㈣上訴人抗辯前開請求權均已罹於消滅時效，有無依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甲、乙約是否存在：
　⒈按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而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原告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民事訴訟對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未特別加以限制，傳聞證人所為證詞，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使用，法院對該傳聞證據之價值，仍可依自由心證判斷其證明力。另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事證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之割裂為觀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6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305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主張甲約成立時點為林○購買系爭持分時，乙約成立時點則為65年6月8日辦理繼承登記前(見原審卷一第426頁、本院更一審卷第000-128頁)。而依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載(見原審卷一第440-473頁)，林○於7年2月2日、13年3月7日即以買賣為原因而陸續登記取得系爭持分。準此以觀，甲、乙約各距今約百餘年、40餘年，就此年代久遠，人事已非之前塵往事，揆諸前開說明，自應降低被上訴人就其主張甲、乙約存在之舉證責任，始得事理之平。
　⑵兩造均為林○之子孫或再轉繼承人，而林○有3兄弟即林○等3人，林○並育有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林○河6子；系爭持分於57年5月17日仍登記為林○所有；林○死後，由斯時尚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6月8日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各16分之1；林○宗嗣於83年1月15日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之子孫林○○與林○福；林○進則於同年月17日將其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瑞之子孫林○勝，林○○再移轉予其配偶林呂○芬 與其兄林○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㈠㈡㈣㈤㈥項)。
　⑶參以系爭持分原登記在林○名下，於林○死亡時，其遺產本應由其6子或其等直系子孫共同繼承。惟林○死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4分之1實際由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間各繼承登記取得16分之1(1/4×1/4＝1/16)，而林○地、林○固於65年間繼承登記前死亡，然其等均有子孫可代位繼承(但較年幼)，卻皆未繼承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復無證據證明其等取得其他遺產，則被上訴人主張由林○碧、林○宗、林○進、林○河辦理繼承登記時，係由當時繼承人基於借名代管登記家產之事由協議而成，尚非全然無稽。
　⑷林○宗、林○進嗣後各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分別移轉登記予林○來(即林○之孫)、林○勝(即林○瑞之孫)，其移轉登記原因固載為買賣，惟實際原因係其等先祖借名登記在林○名下，再由林○之子孫事後無償移轉登記返還等情，業據證人即林○之孫林○來於原證稱證稱「我父親(林○通)告訴我說林○、林○、林○、林○瑞4人曾經購買土地，借名登記在林○名下」、「...我祖父要給我父親的應有部分，由林○的兒子林○宗登記給我的時候，我沒有付錢...」、「只是用買賣的原因登記給我而已」、「(我聽父親說他好像付了幾十萬元)可能是繳稅金」、「我父親說是以前祖父留下來的，登記給我們的是屬於我們這一房的。剛開始是林○代表去買的，後來林○登記給他4個兒子...林○的4個兒子中就有把一部分登記給我們，我們再拆成兩份」等語；證人即林○瑞之孫林○豐於原審亦證稱「我的五伯林○進登記給我的弟弟林○勝，後來我弟弟林○勝才用贈與的方式把我應有的應有部分登記給我」、「(林○進)名義上是賣給林○勝，但實際上沒有拿錢...」等情(見原審卷三第000-197、316-317頁)。衡情該等證人與上訴人並無嫌隙，且其等各自先人(林○通、林○進)聽聞轉述而來，所述取得緣由互核一致，尚非憑空想像或杜撰而來，復經具結，難謂有何偏袒迴護一造，而甘冒偽證罪相繩之風險，故意為上訴人不利之證述，況其等證述與ｂ○○於原審具結後陳稱「我父親(即林○進)告訴我...他們4個兄弟(即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所過○的土地，有些屬於我阿公(即林○)2、3、4房(即林○等3人)的土地，將來要登記還給人家。後來他們各房土地都登記回去了...」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2頁)，亦洵無不合，應屬合理可採。準此以觀，益徵被上訴人主張林○與林○等3人先就系爭持分成立甲約，推由林○為登記名義人，以保管系爭持分；嗣於林○死後，再由林○地之繼承人、林○碧、林○之繼承人、林○宗、林○進、林○河約定，由當時仍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出名為繼承登記名義人，各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林○碧、林○宗、林○進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應依序返還林○、林○、林○瑞各房子孫，而林○河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則為林○六房子孫共有，僅借用林○河名義登記，將來仍須返還其餘五房子孫，而成立乙約，藉以延續甲約之權利義務，其中林○宗、林○進事後已依甲、乙約意旨，無償將名下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林○、林○瑞之子孫，益徵被上訴人主張甲、乙約借名關係存在，尚非無據，應值採信。
　⑸再參以林○之子林○南於52年間收養林○碧之六子林○榮為養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㈨項)，則被上訴人主張林○碧依甲、乙約意旨，本應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惟因林○南收養林○榮為養子，因感念林○碧同意將林○榮出養，以遂林○南(林○)傳嗣之目的，故於事後同意免還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未脫逸吾人日常生活知識經驗，應值採信。
　⑹依卷附上訴人夫妻2人，與林○華、林○龍、Ｌ○○、Ｄ○○、午○○、ｃ○○等人曾就系爭持分借名糾紛，先後於109年4月6日、同年月12日分別在林○日及林○華家中協商，此有被上訴人所提上訴人不爭執其為真正之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69-290頁)。通觀前開對話協商過程譯文，尤以上訴人之妻提及「你們每年也都不用繳稅金嗎？...我們幫你繳，你們沒有感覺我們在幫你們繳，沒有跟我們感謝，你們大家認為祖先財產要拿來拿去，如果我們這十幾年來我們都沒有繳，祖先財產有一分一毫嗎？政府給你們收去...」、「...這些稅金這十幾年來都恁(我們)幫忙繳，現在才有祖公產可以拿...」(見原審卷二第000頁)，及上訴人提及「不然1個人(指每房)50萬，大家(指六房繼承人)分一分就好」(見原審卷二第278頁)，且上訴人仍向Ｌ○○表示要求其餘五房(被上訴人)書立(分配價金)切結書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88-289頁)，可知上訴人夫妻2人始終未曾爭執有乙約借名關係存在，僅抱怨為被上訴人代繳系爭土地稅金多年，尚與林○華等人討論應扣除若干稅金與費用後，每房可分配若干金額，以上核與ｂ○○於原審具結後陳稱「我父親(林○進)告訴我...我爺爺(林○)這房的(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是登記在林○河名下...」、「林○河跟我們這些人講土地是共有的，將來如果有買賣再來分」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2頁)，均無不合。凡此，可認被上訴人主張乙約存在，尚非虛妄，應可採認。
　⑺至於上訴人固以其父林○河與伊始終保管系爭土地所有權狀，與保有管理使用處分權，其餘五房則否，據以否認乙約借名關係。惟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對該不動產之管理、使用、收益若何，悉依當事人之約定，非必一定由借名人為之。出名人與借名人就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借名登記契約即已成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8號、第132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被上訴人所主張甲、乙約之借名登記 類型，純屬保管家產之借名登記，亦無不可，上訴人猶執前詞，據以否認甲、乙約存在。
　⒉基上，林○、林○瑞之子孫均曾聽聞甲約或乙約借名登記 之事，且由林○之子孫處，無償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兩造間亦曾討論系爭土地代繳稅金、如何分配系爭土地出賣價金事宜。揆諸前開說明，則依降低後之證明度，綜觀上揭證據，應可推認被上訴人主張甲、乙約存在，尚堪採認。上訴人徒以被上訴人關於甲、乙約成立時點前後所述未臻一致，或未能敘明借名登記細節等情，據以否認主張甲、乙約存在之事實，要難採信。  
　㈡時效部分： 　
　⒈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借名登記契約，係以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為基礎，其性質與委任關係類似，自可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倘無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應認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又「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前段、第12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係本於乙約，對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之權利，而非本於甲約主張系爭持分之權利，且乙約成立於65年6月8日辦理繼承登記以前，則林○於00年0月00日死亡時，乙約尚未成立，借名人返還請求權顯然無從行使，是上訴人抗辯自林○死亡時起算時效，及被上訴人請求權時效已消滅，應屬無據，要難憑採。
　⑵依乙約意旨，林○河受其他五房委任而出名登記，其目的在於保管林○所遺家產，而林氏家族繼承人眾多，自不可能於其中五房任一委任人(後裔子孫或再轉繼承人)死亡即謂乙約消滅，是依乙約事務之性質，於其中任一委任人死亡時尚不能消滅，必待林○河死亡時，或由當時五房全體繼承人共同向林○河終止委任，方可認為乙約消滅，而五房各房委任人就其房分應繼分比例，方得向林○河或其繼承人請求移轉登記返還，而由五房該房全體繼承人取得該房公同共有應得分配之應有部分。
　⑶林○河於000年0月00日死亡，此有其除○○籍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三第393頁)，是乙約借名登記關係，自林○河死亡時歸於消滅，並自斯時起計算請求權消滅時效，而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於109年7月27日起訴(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㈩項)，其時效仍未完成，應無疑義 。
　⒉從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本於乙約終止後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即無憑據，要難採認。　　
　㈢損害賠償：
　⒈「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第2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均為乙約原借名人之繼承人，其等於林○河死亡後，本於繼承法則及借名終止後返還請求權(民法第541條參照)，自可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每房96分之1)移轉登記予每房繼承人公同共有。
　⑵惟上訴人於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後，已於109年2月15日自行將之出賣他人，扣除代書等費用後，實際取得328萬3,882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㈦項)，則被上訴人主張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不能移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96分之1予其餘五房每房繼承人，自應比照出賣取得價額，平均賠償54萬7,313元予五房各房繼承人公同共有，即無不合。
　⒉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54萬7,313元予其餘五房(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繼承人公同共有，應有憑據。
　⒊被上訴人依民法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既有憑據，則其依訴之選擇合併，復援引民法第179條規定，為相同請求，即無須審酌。　 　
　㈣遲延利息：
　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損害賠償，核屬無確定期限之債，被上訴人(含其等被繼承人)以起訴方式，催告上訴人給付，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09年9月1日送達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157頁)，揆諸前開規定，上訴人自109年9月2日起應負給付遲延責任。
　⒊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加付遲延利息，亦有憑據。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前開繼承及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各54萬7,313元本息予如附表二所示其餘五房繼承人每房公同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所持理由雖與本院未盡相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茲因其餘五房繼承人於原審判決後均有部分變更，爰將原判決第一至第五項之原告更正如主文第一項後段所示(即依序更正為如附表二編號1-5所載被上訴人)，以資明瞭。
十、末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又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第458條分別定有明文。因此第二審法院廢棄或變更第一審本案判決或其假執行之宣告者，該第一審判決所為假執行之宣告，自第二審判決宣示時起，在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且不許當事人依上訴或抗告
　　程序聲明不服，亦不得隨同本案上訴並受第三審法院之審判
　　。該第二審法院之判決，縱經第三審法院廢棄發回或發交更
　　審，仍不能使已失效之假執行宣告，回復其執行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假執行判決業經本院前審判決廢棄，揆諸前開說明，應失其效力，且未據被上訴人再聲請假執行，自不生假執行或免假執行之准駁問題，併此敘明。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
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林玉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附表一(林○繼承系統表)：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第五世



		林○
（00.00.00亡）

		①林○地
（長男、00.00.00亡）

		❶陳林○雀
（長女、00.00.00亡）

		⓵甲乙○
（長男）

		




		


		


		


		⓶甲丁○
（次男）

		




		


		


		


		⓷甲丙○
（五男）

		




		


		


		


		⓸ｙ○○
（長女）

		




		


		


		❷紀林○雪
（次女、00.00.00亡）

		⓵ｈ○○
（三男）

		




		


		


		


		⓶ｇ○○
（四男）

		




		


		


		


		⓷甲○○○
（長女）

		




		


		


		


		⓸ｋ○○
（次女）

		




		


		


		


		⓹ｊ○○
（三女）

		




		


		


		


		⓺ｉ○○
（四女）

		




		


		


		❸林○壽
（次男、00.00.00亡）
　Ｄ○○
（配偶） 

		⓵ｄ○○
（長男）

		




		


		


		


		⓶戌○○
（長女）

		




		


		


		


		⓷Ｙ○○
（次男）

		




		


		


		


		⓸申○○
（次女）

		




		


		


		❹林○淵
（三男、00.00.00亡）
　林劉○雲
（配偶、000.00.00亡）

		⓵地○○
（次男）

		




		


		


		


		⓶亥○○
（三男）

		




		


		


		


		⓷辰○○
（長女）

		




		


		


		


		⓸未○○
（三女）

		




		


		


		


		⓹戊○○
（四女）

		




		


		


		❺李林○招
（三女、000.007.00亡）
　李○友
（配偶、000.00.00亡）

		⓵甲酉○○
（長女）

		




		


		


		


		⓶乙○○
（長男）

		




		


		


		


		⓷李○忠
（次男、00.00.00亡）

		⑴丙○○
（長男）　



		


		


		


		⓸甲子○○
（次女）

		




		


		


		❻甲戌○○
（四女）

		


		




		


		


		❼林○四
（四男、000.00.00亡）
　林陳○珠
（配偶、000.00.00亡）

		⓵Ｚ○○
（長男）

		




		


		


		


		⓶Ｎ○○
（次男）

		




		


		


		


		⓷Ｏ○○
（三男）

		




		


		


		


		⓸Ｐ○○
（四男）

		




		


		


		❽宇○○
（五女）　

		


		




		


		②林○碧
（次男、00.00.00亡）
　林○寬
（配偶、00.00.00亡）

		❶卯○○(000.00.0亡)
（長女）　

		⓵甲癸○(長女)
⓶甲壬○(長男)
⓷甲辛○(次男)
⓸甲己○(三男)
⓹甲庚○(四男)

		




		


		


		❷甲戊○○
（三女）　

		


		




		


		


		❸林○井
（長男、00.00.00亡）

		⓵宙○○
（長女）

		




		


		


		


		⓶林○琪
（長男、00.00.00亡）

		⑴Ｇ○○
（長男）　



		


		


		


		


		⑵Ｈ○○
（次男）　



		


		


		


		⓷巳○○
（次男）

		




		


		


		❹林○雄
（次男、00.00.00亡）

		⓵癸○○
（長女）

		




		


		


		


		⓶壬○○
（長男）

		




		


		


		


		⓷丑○○
（次女）

		




		


		


		


		⓸子○○
（三女）

		




		


		


		


		⓹寅○○
（四女）

		




		


		


		❺林○和
（五男、000.00.00亡）
　Ｊ○○
（配偶）

		⓵Ｒ○○(000.00.00亡)
（長女）
　甲未○(長婿) 

		⑴甲申○
(長女)
⑵甲午○　　(次女)
⑶盧○翰
　(長男)



		


		


		


		⓶Ｗ○○
（次女）

		




		


		


		


		⓷Ｓ○○
（三女）

		




		


		


		❻ａ○○
（八男）　

		


		




		


		③林○
（三男、00.00.00亡）
　林陳○
（配偶、00.00.00亡）

		❶己○○
（長男）　

		


		




		


		


		❷天○○
（次男）　

		


		




		


		


		❸陳林○花
（長女、00.00.00亡）
　陳○來
（配偶、000.0.0亡）

		⓵ｔ○○
（長男）

		




		


		


		


		⓶ｓ○○
（次男）

		




		


		


		


		⓷ｕ○○
（三男）　

		




		


		


		


		⓸ｐ○○
（長女）

		




		


		


		❹Ｋ○○
（三男）　

		


		




		


		


		❺林○義
（四男、000.00.00亡）

		⓵Ａ○○
（長男）

		




		


		


		


		⓶黃○○
（次男）

		




		


		


		


		⓷玄○○
（三男）

		




		


		


		❻甲寅○○
（次女）　

		


		




		


		


		❼林○成
（五男、000.00.00亡）
　Ｑ○○○
（配偶）

		⓵Ｕ○○
（長男）

		




		


		


		


		⓶Ｔ○○
（次男）

		




		


		


		


		⓷Ｖ○○
（三男）

		




		


		


		❽午○○
（六男）　

		


		




		


		④林○宗
（四男、00.00.00亡）

		❶陳林○花
（長女、00.00.00亡）

		⓵ｌ○○
（長女）

		




		


		


		


		⓶甲丑○○
（次女）

		




		


		


		


		⓷ｎ○○
（三女）

		




		


		


		


		⓸ｖ○○
（四女）

		




		


		


		


		⓹ｚ○○
（長男）

		




		


		


		


		⓺ｗ○○
（五女）

		




		


		


		


		⓻ｘ○○
（次男）

		




		


		


		❷ｃ○○
（長男）　

		


		




		


		


		❸Ｌ○○
（次男）　

		


		




		


		


		❹蔡林○卿
（次女、000.00.00亡）

		⓵甲辰○
（長女）

		




		


		


		


		⓶甲卯○
（長男）

		




		


		


		


		⓷蔡○玉
（次女）

		⑴ｆ○○
（長男）　



		


		


		


		


		⑵ｅ○○
（長女）　



		


		


		❺丁○○○
（四女）　

		


		




		


		


		❻酉○○
（五女）　

		


		




		


		


		❼Ｃ○○
（五男）　

		


		




		


		⑤林○進
（五男、00.00.00亡）
　林劉○
（配偶、00.00.00亡）

		❶陳林○薇
（次女、000.00.00亡）
　ｏ○○
（配偶）　

		⓵ｑ○○
（長男）

		




		


		


		


		⓶ｒ○○
（次男）

		




		


		


		


		⓷甲甲○
（長女）

		




		


		


		❷林○龍
（次男）　

		


		




		


		


		❸Ｘ○○
（三女）　

		


		




		


		


		❹ｂ○○(三男、000.00.00亡)
　ｍ○○(三媳)　

		⓵Ｅ○○(長女)
⓶Ｆ○○(次女)
⓷Ｉ○○(三女)
⓸Ｍ○○(四女)
⓹庚○○(長男)
⓺辛○○(次男)

		




		


		⑥林○河
（六男、000.00.00亡）

		❶Ｂ○○
（養子）

		


		










		附表二：

		


		


		




		編 號

		被上訴人

		


		備 註



		



 1 

		甲乙○、甲丁○、甲丙○、ｙ○○、ｈ○○、ｇ○○、甲○○○、ｋ○○、ｊ○○、ｉ○○、Ｄ○○、ｄ○○、戌○○、Ｙ○○、申○○、地○○、亥○○、辰○○、未○○、戊○○、甲酉○○、乙○○、丙○○、甲子○○、甲戌○○、Ｚ○○、Ｎ○○、Ｏ○○、Ｐ○○、宇○○(即甲乙○等30人)

		


		大房林○地之繼承人



		

 2

		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甲戊○○、宙○○、巳○○、Ｇ○○、Ｈ○○、癸○○、壬○○、丑○○、子○○、寅○○、Ｊ○○、甲未○、甲申○ 、甲午○、甲巳○、Ｗ○○、Ｓ○○、ａ○○(即甲癸○等23人)

		


		二房林○碧之繼承人



		

 3

		己○○、天○○、ｔ○○、ｓ○○、ｕ○○、ｐ○○、Ｋ○○、Ａ○○、黃○○、玄○○、甲寅○○、Ｑ○○○、Ｕ○○、Ｖ○○、Ｔ○○、午○○(即己○○等16人)

		


		三房林○之繼承人



		

 4

		ｌ○○、甲丑○○、ｎ○○、ｖ○○、ｗ○○、ｚ○○、ｘ○○、ｃ○○、甲卯○、甲辰○、ｆ○○、ｅ○○、丁○○○、酉○○、Ｃ○○、Ｌ○○(即ｌ○○等16人)

		


		四房林○宗之繼承人



		

 5

		ｏ○○、甲甲○、ｒ○○、ｑ○○、林○龍、Ｘ○○、ｍ○○、Ｅ○○、Ｆ○○、Ｉ○○、Ｍ○○、庚○○、辛○○(即ｏ○○等13人)

		


		五房林○進之繼承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9號

上   訴   人  林春木  







訴 訟代理 人  雅蔀恩．伊勇律師

被  上訴  人  陳瑞賢  

              陳素貞  



              陳瑞銀  

              紀文騫  



              王紀素絹

              紀素雲  

              紀春花  

              紀玉華  



              林獻堂  

              林秀鑾  

              林實堂  

              林秀枝  



              林定炎  



              林其正  



              林甘蕊  

              林沛清  

              林月如  



              楊李秋香

              李福明  

              賴李秀錐

法 定代理 人  賴銘興  

被  上訴  人  顏林彩環

              李國楨  

              紀文濱  

              黃林英桂

              林信慧  

              林韋良  



              林韋詳  

              林玉青  

              林永賢  



              林玉梅  

              林玉茹  

              林玉蘭  

              陳建國  



              陳建仁  

              陳建裕  

              陳怡蓁  

              林敏三  



              蔡林美玉



              林許玉葉



              林朝源  

              林朝銘  

              林朝欽  

              陳木英  

              楊陳木蘭

              陳秀椒  

              陳美貴  



              陳美麗  



              陳勝南  

              陳祐喬  



              蔡尉成  

              蔡梅鈴  



              洪暐翔  



              洪巧庭  

上   二   人            

法 定代理 人  洪裕豐  

被  上訴  人  阮林秀敏

              林秀鶴  

              林春風  

              林綉宜  



              陳季吉  

              陳惠眞  

              陳明慶  



              陳明宏  

輔   助   人  黃小萍  

被  上訴  人  林聞源(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彬(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新(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章慶(即林金四、林陳瓊珠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銨(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維(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建榮(即林松義之承受訴訟人)



              林雅君(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林惠珍(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陳瑞宗  







              林金珍  



              林德生  

              林成鎮  

              林敏雄  

              林紀吻  



              林安東  

              林水坤  



              林坤敏  

              林憲一  

              林榖龍  

              林張恨(即林德和之承受訴訟人)



              陳玉雪(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素梅(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永弘(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永清(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美如(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美真(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林淑君(即林穀華之承受訴訟人)

                     

上  列18  人            

訴 訟代理 人  張貴閔律師

被  上訴  人  盧湘嵐(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盧承瀚(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人)

                     

兼法定代理人  盧信旭(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被  上訴  人  盧采宜(即林德和承受訴訟人林惠姿之承受訴訟



                     

              黃錦珠(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麟(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標(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文(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黃琪勇(即林甘雪之承受訴訟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5月30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283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第一次發回更審，本院於114年3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原判決主文第一至第五項原告依序更正為如附表

　　二編號1-5所示被上訴人)。

二、第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死亡者，訴訟程序在有繼承人、遺產管理人或其他依法令應續行訴訟之人承受其訴訟以前當然停止；第168條、第169條第1項及第170條至第172條之規定，於有訴訟代理人時不適用之；前開規定之承受訴訟人，於得為承受時，應即為承受訴訟之聲明，他造當事人，亦得聲明承受訴訟，民事訴訟法第168條、第173條前段、第175條分別定有明文。查卯○○、Ｒ○○、ｂ○○先後於訴訟繫屬中即000年00月0日、000年0月00日、000年0月0日死亡，其中卯○○之繼承人為甲未○、甲申○、甲午○、甲巳○，而Ｒ○○之繼承人為ｍ○○、Ｅ○○、Ｆ○○、Ｉ○○、Ｍ○○、庚○○、辛○○，至於ｂ○○之繼承人為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其等均未拋棄繼承，此情各有相關繼承系統表、○籍資料及家事事件公告查詢資料在卷可稽(見本院更一審卷第219-233、237-257、289、318-1、318-3、318-5頁，及限制閱覽卷第107-120頁)。嗣經上訴人聲明由其等承受訴訟(見本院更一審卷第233、237-238、287-288頁)，於法均無不合，自應准許。

二、被上訴人甲丁○、ｙ○○、甲丙○、ｈ○○、甲○○○、ｋ○○、ｊ○○、ｉ○○、ｄ○○、戌○○、Ｙ○○、申○○、地○○、亥○○、辰○○、未○○、戊○○、甲子○○、丙○○、甲酉○○、甲戌○○、乙○○、ｇ○○、甲戊○○、宙○○、Ｇ○○、Ｈ○○、癸○○、壬○○、丑○○、子○○、寅○○、ｔ○○、ｓ○○、ｕ○○、ｐ○○、Ｋ○○、甲寅○○、Ｑ○○○、Ｕ○○、Ｖ○○、Ｔ○○、ｌ○○、甲丑○○、ｎ○○、ｖ○○、ｗ○○、ｚ○○、ｘ○○、甲卯○、甲辰○、ｆ○○、ｅ○○、丁○○○、酉○○、Ｃ○○、Ｘ○○、ｏ○○、甲甲○、ｒ○○、ｑ○○、Ｚ○○、Ｎ○○、Ｏ○○、Ｐ○○、Ａ○○、黃○○、玄 ○○、Ｗ○○、Ｓ○○、甲乙○、甲申○、甲巳○、甲未○、甲午○、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見本院更一審證卷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被上訴人主張：

　㈠林○與其兄弟林○、林○、林○瑞(林○以次3人下合稱林○等3人)共同出資購買坐落○○市○○區○○段0○○0000○000地號(原為○○段○○○○段000、000地號)土地，及000、000地號(原為○○段○○○○段00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4分之1(下合稱系爭持分)，並約定借名登記在林○名下，而分別於7年(即大正7年)2月2日、13年(即大正13年)3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由林○登記為所有權人(下稱甲約)，林○並將甲約借名乙事告知其6子(長男林○地、次男林○碧、三男林○、四男林○宗、五男林○進、六男林○河)。

　㈡林○、林○地、林○先後於00年0月00日、00年0月00日、00年00月00日死亡；系爭土地於57年5月17日經重劃登記，再於65年6月8日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其間於繼承登記前，林○地之繼承人、林○碧、林○之繼承人、林○宗、林○進、林○河約定，由當時仍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出名為繼承登記，各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林○碧、林○宗、林○進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應依序返還林○、林○、林○瑞各房子孫，而林○河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則為林○地之繼承人、林○之繼承人、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共有，並借名登記在林○河名下(下稱乙約)。乙約嗣經各該借名人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輾轉繼承，並於000年0月00日因林○河死亡而終止。

　㈢上訴人為林○河之繼承人，於109年2月15日將其因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以新臺幣(下同)342萬6,960元出賣予訴外人黃○○，已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致無法返還予借名人，因此受有不當利益，應負損害賠償或返還不當得利之責任。而上訴人應負損害賠償或返還數額，以其實際取得數額328萬3,882元(扣除代書費6,000元、仲介費13萬7,078元)為準，應由兩造即林○6房子孫均分，每房可分得54萬7,313元。

　㈣爰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或第179條規定，擇一請上訴人應各給付54萬7,313元，及均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09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下稱54萬7,313元本息)予附表二所示各房被上訴人公同共有。

二、上訴人則以：

　㈠系爭土地乃林○與訴外人林○等3人所共同買受取得，否認林○與林○等3人合資購買系爭持分，亦無甲約存在。縱甲約存在，亦因林○於00年0月00日死亡而消滅，被上訴人返還請求權早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㈡林○宗、林○進係以買賣為移轉登記原因，將其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予林○、林○瑞之子孫，否認有乙約存在。縱乙約存在，亦因借名人陸續死亡而消滅，被上訴人返還請求權亦罹於時效而消滅。

三、原審判命上訴人如數給付54萬7,313元本息予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公同共有，上訴人全部聲明不服，而提起本件上訴。

四、兩造聲明：

　㈠上訴人之上訴聲明：

　⒈原判決廢棄。

　⒉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㈡被上訴人之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 　　

五、兩造不爭執事項(見本院更一審卷第111-119頁，並依卷證文義略作文字調整)：

　㈠兩造均為林○之繼承人，林○其他3兄弟為林○等3人(即林○、林○、林○瑞)。

　㈡林○共有6子，分別為長男林○地、次男林○碧、三男林○、四男林○宗、五男林○進、六男林○河。

　㈢系爭持分(000、000、000、000地號應有部分各4分之1)，分別於7年(即大正7年)2月2日、13年(即大正13年)3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由林○取得其所有權。林○嗣後於39年4月30日死亡，系爭土地則於57年5月17日重劃登記。

　㈣林○地、林○相繼於00、00年間死亡，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6月8日辦竣系爭持分(4分之1)繼承登記，由其等各取得應有部分16分之1。

　㈤林○宗名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於83年1月15日移轉登記予林○之孫林○來(林○通之子)；林○來嗣後將之贈與其妻林呂○芬與其堂兄林○福。

　㈥林○進名下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於83年1月17日移轉登記予林○瑞之孫林○勝(林○錫之子)，嗣後林○勝再將之移轉予其兄林○豐。

　㈦林○河於000年0月00日死亡，上訴人則於108年1月22日辦竣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繼承登記，並於109年2月15日將之出賣予黃○○，取得價金342萬6,960元，經扣除代書費6,000元與仲介費13萬7,078元後，實際取得328萬3,882元。

　㈧林○之繼承人詳如附表一所示(見原審卷一第21頁，卷二第21-23、109、151、187、229、317頁，卷三第214頁，及本 院前審卷一第61、309頁，更一審卷第219-233、237-257、289頁，與限制閱覽卷第107-120頁)。

　㈨林○之子林○南於52年12月10日收養林○碧之六子林○榮(實際出生別應為七男)為養子。

　㈩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於109年7月27日提起本件訴訟(見原審卷一第13頁)。　 

六、兩造爭執事項：

　㈠甲約是否存在？即林○與林○等3人曾否約定共同出資買受系爭持分(4人應有部分各16分之1)，並分別於7年2月2日、13年3月7日借名登記於林○名下？

　㈡乙約是否存在？即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含其等繼承人)曾否與林○河約定將其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96分之1，於65年6月8日借名登記在林○河名下？

　㈢如乙約存在，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或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54萬7,313元本息予其餘五房(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繼承人每房(各房繼承人詳見附表二所示編號1甲乙○等30人、編號2甲癸○等23人、編號3己○○等16人、編號4ｌ○○等16人、編號5ｏ○○等13人)公同共有，有無理由？

　㈣上訴人抗辯前開請求權均已罹於消滅時效，有無依據？ 　

七、本院之判斷：

　㈠甲、乙約是否存在：

　⒈按關於民事訴訟舉證責任之分配，受訴法院於具體個案決定是否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但書所定之公平原則，以轉換舉證責任或降低證明度時，應視各該訴訟事件類型之特性及待證事實之性質，審酌兩造舉證之難易、距離證據之遠近、經驗法則所具蓋然性之高低等因素，並依誠信原則，定其舉證責任誰屬或斟酌是否降低證明度。尤以年代已久且人事皆非之遠年舊事，每難查考，舉證甚為困難。苟當事人之一造所提出之相關證據，本於經驗法則及降低後之證明度，可推知與事實相符者，應認其已盡舉證之責。而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原告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民事訴訟對傳聞證據之證據能力，未特別加以限制，傳聞證人所為證詞，尚非不得採為證據方法使用，法院對該傳聞證據之價值，仍可依自由心證判斷其證明力。另法院審酌是否已盡證明之責時，應通觀各事證而綜合判斷之，不得將之割裂為觀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840號、110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61號、109年度台上字第3050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被上訴人主張甲約成立時點為林○購買系爭持分時，乙約成立時點則為65年6月8日辦理繼承登記前(見原審卷一第426頁、本院更一審卷第000-128頁)。而依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所載(見原審卷一第440-473頁)，林○於7年2月2日、13年3月7日即以買賣為原因而陸續登記取得系爭持分。準此以觀，甲、乙約各距今約百餘年、40餘年，就此年代久遠，人事已非之前塵往事，揆諸前開說明，自應降低被上訴人就其主張甲、乙約存在之舉證責任，始得事理之平。

　⑵兩造均為林○之子孫或再轉繼承人，而林○有3兄弟即林○等3人，林○並育有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林○河6子；系爭持分於57年5月17日仍登記為林○所有；林○死後，由斯時尚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6月8日就系爭土地辦理繼承登記，應有部分各16分之1；林○宗嗣於83年1月15日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之子孫林○○與林○福；林○進則於同年月17日將其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瑞之子孫林○勝，林○○再移轉予其配偶林呂○芬 與其兄林○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㈠㈡㈣㈤㈥項)。

　⑶參以系爭持分原登記在林○名下，於林○死亡時，其遺產本應由其6子或其等直系子孫共同繼承。惟林○死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4分之1實際由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於65年間各繼承登記取得16分之1(1/4×1/4＝1/16)，而林○地、林○固於65年間繼承登記前死亡，然其等均有子孫可代位繼承(但較年幼)，卻皆未繼承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復無證據證明其等取得其他遺產，則被上訴人主張由林○碧、林○宗、林○進、林○河辦理繼承登記時，係由當時繼承人基於借名代管登記家產之事由協議而成，尚非全然無稽。

　⑷林○宗、林○進嗣後各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分別移轉登記予林○來(即林○之孫)、林○勝(即林○瑞之孫)，其移轉登記原因固載為買賣，惟實際原因係其等先祖借名登記在林○名下，再由林○之子孫事後無償移轉登記返還等情，業據證人即林○之孫林○來於原證稱證稱「我父親(林○通)告訴我說林○、林○、林○、林○瑞4人曾經購買土地，借名登記在林○名下」、「...我祖父要給我父親的應有部分，由林○的兒子林○宗登記給我的時候，我沒有付錢...」、「只是用買賣的原因登記給我而已」、「(我聽父親說他好像付了幾十萬元)可能是繳稅金」、「我父親說是以前祖父留下來的，登記給我們的是屬於我們這一房的。剛開始是林○代表去買的，後來林○登記給他4個兒子...林○的4個兒子中就有把一部分登記給我們，我們再拆成兩份」等語；證人即林○瑞之孫林○豐於原審亦證稱「我的五伯林○進登記給我的弟弟林○勝，後來我弟弟林○勝才用贈與的方式把我應有的應有部分登記給我」、「(林○進)名義上是賣給林○勝，但實際上沒有拿錢...」等情(見原審卷三第000-197、316-317頁)。衡情該等證人與上訴人並無嫌隙，且其等各自先人(林○通、林○進)聽聞轉述而來，所述取得緣由互核一致，尚非憑空想像或杜撰而來，復經具結，難謂有何偏袒迴護一造，而甘冒偽證罪相繩之風險，故意為上訴人不利之證述，況其等證述與ｂ○○於原審具結後陳稱「我父親(即林○進)告訴我...他們4個兄弟(即林○碧、林○宗、林○進、林○河)所過○的土地，有些屬於我阿公(即林○)2、3、4房(即林○等3人)的土地，將來要登記還給人家。後來他們各房土地都登記回去了...」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2頁)，亦洵無不合，應屬合理可採。準此以觀，益徵被上訴人主張林○與林○等3人先就系爭持分成立甲約，推由林○為登記名義人，以保管系爭持分；嗣於林○死後，再由林○地之繼承人、林○碧、林○之繼承人、林○宗、林○進、林○河約定，由當時仍生存之林○碧、林○宗、林○進、林○河出名為繼承登記名義人，各登記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林○碧、林○宗、林○進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應依序返還林○、林○、林○瑞各房子孫，而林○河繼承登記之應有部分則為林○六房子孫共有，僅借用林○河名義登記，將來仍須返還其餘五房子孫，而成立乙約，藉以延續甲約之權利義務，其中林○宗、林○進事後已依甲、乙約意旨，無償將名下應有部分分別移轉予林○、林○瑞之子孫，益徵被上訴人主張甲、乙約借名關係存在，尚非無據，應值採信。

　⑸再參以林○之子林○南於52年間收養林○碧之六子林○榮為養子(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㈨項)，則被上訴人主張林○碧依甲、乙約意旨，本應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移轉登記予林○，惟因林○南收養林○榮為養子，因感念林○碧同意將林○榮出養，以遂林○南(林○)傳嗣之目的，故於事後同意免還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未脫逸吾人日常生活知識經驗，應值採信。

　⑹依卷附上訴人夫妻2人，與林○華、林○龍、Ｌ○○、Ｄ○○、午○○、ｃ○○等人曾就系爭持分借名糾紛，先後於109年4月6日、同年月12日分別在林○日及林○華家中協商，此有被上訴人所提上訴人不爭執其為真正之錄音譯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二第269-290頁)。通觀前開對話協商過程譯文，尤以上訴人之妻提及「你們每年也都不用繳稅金嗎？...我們幫你繳，你們沒有感覺我們在幫你們繳，沒有跟我們感謝，你們大家認為祖先財產要拿來拿去，如果我們這十幾年來我們都沒有繳，祖先財產有一分一毫嗎？政府給你們收去...」、「...這些稅金這十幾年來都恁(我們)幫忙繳，現在才有祖公產可以拿...」(見原審卷二第000頁)，及上訴人提及「不然1個人(指每房)50萬，大家(指六房繼承人)分一分就好」(見原審卷二第278頁)，且上訴人仍向Ｌ○○表示要求其餘五房(被上訴人)書立(分配價金)切結書等情(見原審卷二第288-289頁)，可知上訴人夫妻2人始終未曾爭執有乙約借名關係存在，僅抱怨為被上訴人代繳系爭土地稅金多年，尚與林○華等人討論應扣除若干稅金與費用後，每房可分配若干金額，以上核與ｂ○○於原審具結後陳稱「我父親(林○進)告訴我...我爺爺(林○)這房的(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是登記在林○河名下...」、「林○河跟我們這些人講土地是共有的，將來如果有買賣再來分」等語(見原審卷四第22頁)，均無不合。凡此，可認被上訴人主張乙約存在，尚非虛妄，應可採認。

　⑺至於上訴人固以其父林○河與伊始終保管系爭土地所有權狀，與保有管理使用處分權，其餘五房則否，據以否認乙約借名關係。惟不動產借名登記契約，對該不動產之管理、使用、收益若何，悉依當事人之約定，非必一定由借名人為之。出名人與借名人就借名登記之意思表示合致，借名登記契約即已成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08號、第132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被上訴人所主張甲、乙約之借名登記 類型，純屬保管家產之借名登記，亦無不可，上訴人猶執前詞，據以否認甲、乙約存在。

　⒉基上，林○、林○瑞之子孫均曾聽聞甲約或乙約借名登記 之事，且由林○之子孫處，無償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16分之1，兩造間亦曾討論系爭土地代繳稅金、如何分配系爭土地出賣價金事宜。揆諸前開說明，則依降低後之證明度，綜觀上揭證據，應可推認被上訴人主張甲、乙約存在，尚堪採認。上訴人徒以被上訴人關於甲、乙約成立時點前後所述未臻一致，或未能敘明借名登記細節等情，據以否認主張甲、乙約存在之事實，要難採信。  

　㈡時效部分： 　

　⒈按「委任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民法第550條定有明文。借名登記契約，係以當事人間之信任關係為基礎，其性質與委任關係類似，自可類推適用上開規定，倘無因委任事務之性質不能消滅者，應認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又「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民法第125條前段、第128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係本於乙約，對上訴人主張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之權利，而非本於甲約主張系爭持分之權利，且乙約成立於65年6月8日辦理繼承登記以前，則林○於00年0月00日死亡時，乙約尚未成立，借名人返還請求權顯然無從行使，是上訴人抗辯自林○死亡時起算時效，及被上訴人請求權時效已消滅，應屬無據，要難憑採。

　⑵依乙約意旨，林○河受其他五房委任而出名登記，其目的在於保管林○所遺家產，而林氏家族繼承人眾多，自不可能於其中五房任一委任人(後裔子孫或再轉繼承人)死亡即謂乙約消滅，是依乙約事務之性質，於其中任一委任人死亡時尚不能消滅，必待林○河死亡時，或由當時五房全體繼承人共同向林○河終止委任，方可認為乙約消滅，而五房各房委任人就其房分應繼分比例，方得向林○河或其繼承人請求移轉登記返還，而由五房該房全體繼承人取得該房公同共有應得分配之應有部分。

　⑶林○河於000年0月00日死亡，此有其除○○籍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三第393頁)，是乙約借名登記關係，自林○河死亡時歸於消滅，並自斯時起計算請求權消滅時效，而被上訴人(或其被繼承人)於109年7月27日起訴(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㈩項)，其時效仍未完成，應無疑義 。

　⒉從而，上訴人抗辯被上訴人本於乙約終止後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即無憑據，要難採認。　　

　㈢損害賠償：

　⒈「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民法第1148條第1項前段、第1151條、第226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⑴被上訴人均為乙約原借名人之繼承人，其等於林○河死亡後，本於繼承法則及借名終止後返還請求權(民法第541條參照)，自可請求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每房96分之1)移轉登記予每房繼承人公同共有。

　⑵惟上訴人於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6分之1後，已於109年2月15日自行將之出賣他人，扣除代書等費用後，實際取得328萬3,882元(見兩造不爭執事項第㈦項)，則被上訴人主張因可歸責於上訴人之事由，致不能移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各96分之1予其餘五房每房繼承人，自應比照出賣取得價額，平均賠償54萬7,313元予五房各房繼承人公同共有，即無不合。

　⒉從而，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148條、第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上訴人應分別給付54萬7,313元予其餘五房(林○地、林○碧、林○、林○宗、林○進)繼承人公同共有，應有憑據。

　⒊被上訴人依民法226條第1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既有憑據，則其依訴之選擇合併，復援引民法第179條規定，為相同請求，即無須審酌。　 　

　㈣遲延利息：

　⒈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民法第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

　⒉查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損害賠償，核屬無確定期限之債，被上訴人(含其等被繼承人)以起訴方式，催告上訴人給付，而本件起訴狀繕本已於109年9月1日送達上訴人(見原審卷一第157頁)，揆諸前開規定，上訴人自109年9月2日起應負給付遲延責任。

　⒊從而，被上訴人請求上訴人應自109年9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加付遲延利息，亦有憑據。　　

八、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前開繼承及債務不履行損害賠償規定，請求上訴人應給付各54萬7,313元本息予如附表二所示其餘五房繼承人每房公同共有，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所持理由雖與本院未盡相同，惟結論並無二致，仍應予維持。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九、茲因其餘五房繼承人於原審判決後均有部分變更，爰將原判決第一至第五項之原告更正如主文第一項後段所示(即依序更正為如附表二編號1-5所載被上訴人)，以資明瞭。

十、末按假執行之宣告，因就本案判決或該宣告有廢棄或變更之判決，自該判決宣示時起，於其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又對第二審法院關於假執行之裁判，不得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1項、第458條分別定有明文。因此第二審法院廢棄或變更第一審本案判決或其假執行之宣告者，該第一審判決所為假執行之宣告，自第二審判決宣示時起，在廢棄或變更之範圍內失其效力，且不許當事人依上訴或抗告

　　程序聲明不服，亦不得隨同本案上訴並受第三審法院之審判

　　。該第二審法院之判決，縱經第三審法院廢棄發回或發交更

　　審，仍不能使已失效之假執行宣告，回復其執行力(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42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原審假執行判決業經本院前審判決廢棄，揆諸前開說明，應失其效力，且未據被上訴人再聲請假執行，自不生假執行或免假執行之准駁問題，併此敘明。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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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謝說容

　　　　　　　　　　　　　　　　　法　官　廖純卿

　　　　　　　　　　　　　　　　　法　官　陳正禧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上訴人得上訴。

如不服本判決，須於收受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

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委任狀。具有民事訴訟法

第466條之1第1項但書或第2項之情形為訴訟代理人者，另應附具

律師及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該條項所定關係之釋明文

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發回更審後為訴之變更（追加、

擴張）部分應一併繳納上訴裁判費。



　　　　　　　　　　　　　　　　　書記官　林玉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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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林○繼承系統表)：     第一世 第二世 第三世 第四世 第五世 林○ （00.00.00亡） ①林○地 （長男、00.00.00亡） ❶陳林○雀 （長女、00.00.00亡） ⓵甲乙○ （長男）     ⓶甲丁○ （次男）     ⓷甲丙○ （五男）     ⓸ｙ○○ （長女）    ❷紀林○雪 （次女、00.00.00亡） ⓵ｈ○○ （三男）     ⓶ｇ○○ （四男）     ⓷甲○○○ （長女）     ⓸ｋ○○ （次女）     ⓹ｊ○○ （三女）     ⓺ｉ○○ （四女）    ❸林○壽 （次男、00.00.00亡） 　Ｄ○○ （配偶）  ⓵ｄ○○ （長男）     ⓶戌○○ （長女）     ⓷Ｙ○○ （次男）     ⓸申○○ （次女）    ❹林○淵 （三男、00.00.00亡） 　林劉○雲 （配偶、000.00.00亡） ⓵地○○ （次男）     ⓶亥○○ （三男）     ⓷辰○○ （長女）     ⓸未○○ （三女）     ⓹戊○○ （四女）    ❺李林○招 （三女、000.007.00亡） 　李○友 （配偶、000.00.00亡） ⓵甲酉○○ （長女）     ⓶乙○○ （長男）     ⓷李○忠 （次男、00.00.00亡） ⑴丙○○ （長男）　    ⓸甲子○○ （次女）    ❻甲戌○○ （四女）     ❼林○四 （四男、000.00.00亡） 　林陳○珠 （配偶、000.00.00亡） ⓵Ｚ○○ （長男）     ⓶Ｎ○○ （次男）     ⓷Ｏ○○ （三男）     ⓸Ｐ○○ （四男）    ❽宇○○ （五女）　    ②林○碧 （次男、00.00.00亡） 　林○寬 （配偶、00.00.00亡） ❶卯○○(000.00.0亡) （長女）　 ⓵甲癸○(長女) ⓶甲壬○(長男) ⓷甲辛○(次男) ⓸甲己○(三男) ⓹甲庚○(四男)    ❷甲戊○○ （三女）　     ❸林○井 （長男、00.00.00亡） ⓵宙○○ （長女）     ⓶林○琪 （長男、00.00.00亡） ⑴Ｇ○○ （長男）　     ⑵Ｈ○○ （次男）　    ⓷巳○○ （次男）    ❹林○雄 （次男、00.00.00亡） ⓵癸○○ （長女）     ⓶壬○○ （長男）     ⓷丑○○ （次女）     ⓸子○○ （三女）     ⓹寅○○ （四女）    ❺林○和 （五男、000.00.00亡） 　Ｊ○○ （配偶） ⓵Ｒ○○(000.00.00亡) （長女） 　甲未○(長婿)  ⑴甲申○ (長女) ⑵甲午○　　(次女) ⑶盧○翰 　(長男)    ⓶Ｗ○○ （次女）     ⓷Ｓ○○ （三女）    ❻ａ○○ （八男）　    ③林○ （三男、00.00.00亡） 　林陳○ （配偶、00.00.00亡） ❶己○○ （長男）　     ❷天○○ （次男）　     ❸陳林○花 （長女、00.00.00亡） 　陳○來 （配偶、000.0.0亡） ⓵ｔ○○ （長男）     ⓶ｓ○○ （次男）     ⓷ｕ○○ （三男）　     ⓸ｐ○○ （長女）    ❹Ｋ○○ （三男）　     ❺林○義 （四男、000.00.00亡） ⓵Ａ○○ （長男）     ⓶黃○○ （次男）     ⓷玄○○ （三男）    ❻甲寅○○ （次女）　     ❼林○成 （五男、000.00.00亡） 　Ｑ○○○ （配偶） ⓵Ｕ○○ （長男）     ⓶Ｔ○○ （次男）     ⓷Ｖ○○ （三男）    ❽午○○ （六男）　    ④林○宗 （四男、00.00.00亡） ❶陳林○花 （長女、00.00.00亡） ⓵ｌ○○ （長女）     ⓶甲丑○○ （次女）     ⓷ｎ○○ （三女）     ⓸ｖ○○ （四女）     ⓹ｚ○○ （長男）     ⓺ｗ○○ （五女）     ⓻ｘ○○ （次男）    ❷ｃ○○ （長男）　     ❸Ｌ○○ （次男）　     ❹蔡林○卿 （次女、000.00.00亡） ⓵甲辰○ （長女）     ⓶甲卯○ （長男）     ⓷蔡○玉 （次女） ⑴ｆ○○ （長男）　     ⑵ｅ○○ （長女）　   ❺丁○○○ （四女）　     ❻酉○○ （五女）　     ❼Ｃ○○ （五男）　    ⑤林○進 （五男、00.00.00亡） 　林劉○ （配偶、00.00.00亡） ❶陳林○薇 （次女、000.00.00亡） 　ｏ○○ （配偶）　 ⓵ｑ○○ （長男）     ⓶ｒ○○ （次男）     ⓷甲甲○ （長女）    ❷林○龍 （次男）　     ❸Ｘ○○ （三女）　     ❹ｂ○○(三男、000.00.00亡) 　ｍ○○(三媳)　 ⓵Ｅ○○(長女) ⓶Ｆ○○(次女) ⓷Ｉ○○(三女) ⓸Ｍ○○(四女) ⓹庚○○(長男) ⓺辛○○(次男)   ⑥林○河 （六男、000.00.00亡） ❶Ｂ○○ （養子）   



附表二：    編 號 被上訴人  備 註    1  甲乙○、甲丁○、甲丙○、ｙ○○、ｈ○○、ｇ○○、甲○○○、ｋ○○、ｊ○○、ｉ○○、Ｄ○○、ｄ○○、戌○○、Ｙ○○、申○○、地○○、亥○○、辰○○、未○○、戊○○、甲酉○○、乙○○、丙○○、甲子○○、甲戌○○、Ｚ○○、Ｎ○○、Ｏ○○、Ｐ○○、宇○○(即甲乙○等30人)  大房林○地之繼承人   2 甲癸○、甲壬○、甲辛○、甲己○、甲庚○、甲戊○○、宙○○、巳○○、Ｇ○○、Ｈ○○、癸○○、壬○○、丑○○、子○○、寅○○、Ｊ○○、甲未○、甲申○ 、甲午○、甲巳○、Ｗ○○、Ｓ○○、ａ○○(即甲癸○等23人)  二房林○碧之繼承人   3 己○○、天○○、ｔ○○、ｓ○○、ｕ○○、ｐ○○、Ｋ○○、Ａ○○、黃○○、玄○○、甲寅○○、Ｑ○○○、Ｕ○○、Ｖ○○、Ｔ○○、午○○(即己○○等16人)  三房林○之繼承人   4 ｌ○○、甲丑○○、ｎ○○、ｖ○○、ｗ○○、ｚ○○、ｘ○○、ｃ○○、甲卯○、甲辰○、ｆ○○、ｅ○○、丁○○○、酉○○、Ｃ○○、Ｌ○○(即ｌ○○等16人)  四房林○宗之繼承人   5 ｏ○○、甲甲○、ｒ○○、ｑ○○、林○龍、Ｘ○○、ｍ○○、Ｅ○○、Ｆ○○、Ｉ○○、Ｍ○○、庚○○、辛○○(即ｏ○○等13人)  五房林○進之繼承人 





